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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向缔约方第三十七次 
会议提交的报告 
 
导言 

1. 本报告包括以下两部分和一个附件： 
一： 本报告所述期间（缔约方第三十六次会议以来）的工作回顾 
二： 多边基金自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 
附件：介绍了 2024 年的若干成功项目和政策成果的多边基金年度通讯 

一. 本报告所述期间（缔约方第三十六次会议以来）的工作回顾 

2. 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九十五次和第九十六次会议。

第九十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根据缔约

方第三十五次会议的第 XXXV/23 号决定，第九十五次会议的工作由 2024 年

执行委员会成员负责进行。执行委员会包括以下按《议定书》第 5条第 1款行

事的缔约方（第 5 条缔约方）：阿根廷（主席）、古巴、加纳、印度、约

旦、科威特和突尼斯；以及以下不按《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

（非第 5 条缔约方）：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副主席）、日本、瑞典和

美利坚合众国。 

3. 第九十六次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至 30 日在蒙特利尔举行。根据缔

约方第三十六次会议第 XXXVI/19 号决定，第九十六次会议的工作由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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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成员负责进行。执行委员会包括以下第 5 条缔约方：阿根廷、巴

林、中国、古巴、吉尔吉斯斯坦、莱索托（副主席）和多哥；以及以下非第 5
条缔约方：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主席）、日本、立陶宛、瑞典和美利

坚合众国。 

4. 第九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十六次会议的报告 1  可在多边基金网站

（https://www.multilateralfund. org/meetings）上查阅。 

A. 与《基加利修正案》有关的政策事项 

1. 第 5 条国家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费用准则的制定，包括考虑实施第 XXVIII/2
号决定第 24 段 

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 2在其第 95/86 号决定中就第 5 条国家逐步

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费用准则达成一致。执行委员会还同意在随后的会议上继

续讨论未决事项，包括基于持续累计削减氢氟碳化物消费的起点相关提案，

以及计算非低消费量国家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KIP）维修行业起点削

减量的相关提案；3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审议了未决事项 4，并

就前一事项作出了第 96/50 号决定。 

6. 执行委员会自 2017年以来一直在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XXVIII/2号决定讨

论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修正案相关的费用准则。执行委员会提交缔约方第

三十七次会议的本报告根据第 XXVIII/2 号决定第 10 段 5 介绍了准则的制定情

况，供缔约方会议审议。下一节介绍了商定的费用准则。 

(a) 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费用准则 

使缔约方能够自行选择各种行业和技术的战略和优先事项的实施方面的灵活
性（第 XXVIII/2 号决定的措辞） 

7. 执行委员会决定，第5条国家将能够根据其特定需要和国情，采取国家

驱动的方法灵活确定各类氢氟碳化物的优先顺序，为行业定义，选择技术和

替代品，并制定和实施其战略，以履行商定的氢氟碳化物义务。 

符合供资条件的产能的截止日期（第 XXVIII/2 号决定的措辞） 

8. 执行委员会将符合供资条件的产能的截止日期设定如下：对于基准年

度为 2020 至 2022 年的缔约方，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对于基准年度

为 2024 至 2026 年的缔约方，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 

 
1 UNEP/OzL.Pro/ExCom/95/94 和 UNEP/OzL.Pro/ExCom/96/66。 

2 UNEP/OzL.Pro/ExCom/95/86 和背景文件 UNEP/OzL.Pro/ExCom/93/97。 
3 UNEP/OzL.Pro/ExCom/95/94，附件五十四和五十五。 
4 UNEP/OzL.Pro/ExCom/96/56 和背景文件 UNEP/OzL.Pro/ExCom/93/97。 
5 请执行委员会在《修正案》通过后两年时间内制定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消费量和产量供资准则，包括制定
成本效益阈值，并向缔约方会议提出这些准则，供缔约方发表意见和建议，然后再由执行委员会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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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和第三次改造（第 XXVIII/2 号决定的措辞） 

9. 执行委员会决定了一套适用于第二和第三次改造项目的原则如下： 

(a) 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方面，第一次改造被定义为：从未获得多

边基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部分或全部资助的企业，包括那些利

用自身资源改用氢氟碳化物的企业，为采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或

零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所进行的改造； 

(b) 在淘汰氟氯化碳和/或氟氯烃过程中已经改用氢氟碳化物的企业将

符合条件，获得多边基金的供资，用于支付商定的增支费用，方

式与符合首次改造供资条件的企业相同； 

(c) 凡那些在《基加利修正案》通过之日后，根据执行委员会已经核

准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把氟氯烃改为高全球升温潜能值氢氟

碳化物的企业，将符合条件，获得多边基金的供资，用于随后改

为使用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满足商定增支费用的方式

与符合首次改造供资条件的企业相同； 

(d) 凡根据《基加利修正案》，在 2025 年之前利用自身资源把氯氟烃

改为高全球升温潜能值氢氟碳化物的企业，将符合多边基金的供

资条件，满足商定增支费用的方式与符合首次改造供资条件的企

业相同； 

(e) 凡在缺乏其他替代品的情况下，已在多边基金资助下把氢氟碳化

物改为全球升温潜能值较低的氢氟碳化物的企业，将符合多边基

金的供资条件，在必要时将获得的供资随后用于改为使用低或零

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以满足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最后步

骤。 

持续总体削减 

10. 执行委员会商定，符合供资条件的剩余消费量（以吨为单位）将采用

以下办法确定：采用未来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KIP）多年期协定

（MYA）模板，以尚待执行委员会确定的国家总消费量的起点为基础，并减

去以前核准的项目中的供资额。会议还商定，确定起点的公式和确定符合供

资条件的剩余氢氟碳化物消费量削减数的方法得到执行委员会同意后，将构

成费用准则的一部分。 

11. 执行委员会决定，起点的计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有一项谅

解，即起点削减量将按照 UNEP/OzL.Pro/ExCom/93/97 号文件第 8 至 15 段中

概述的方法进行核算，并且由多边基金支持的制造业转型企业逐步采用的全

球升温潜能值较低的氢氟碳化物数量将有资格获得供资，前提是相关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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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完成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最后步骤，无论该国是否有符合供资条件的

足够剩余消费量。6 

12. 执行委员会注意到，对于仅有维修行业消费的低消费量国家，任何起

点都不适用，因为供资将基于第 92/37号决定所述的模式。执行委员会决定将

在 2029 年执行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审议起点水平。 

符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 – 消费制造业（在第 XXVIII/2 号决定中商定的符合

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类别） 

13. 关于消费制造业中符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执行委员会决定使以下

类别的费用符合供资条件，将其纳入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相关的费用计

算：增支资本费用；执行委员会确定的期限内的增支经营费用；技术援助活

动；为调整和优化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的氢氟碳化物替代品所必需的研

发；必要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专利和设计费用以及特许权使用费增支费用；

安全引入易燃和有毒替代品的费用。 

14. 在确定第5条国家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消费行业逐步减少氢氟碳化

物的供资标准时，执行委员会商定，对制冷和空调制造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

量超过 15公吨的企业，以及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 20公
吨的企业，适用下文表 1 开列的成本效益阈值和增支经营费用。 

表 1 
对制冷和空调制造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 15 公吨的企业和聚氨酯泡沫塑

料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 20 公吨的企业适用的成本效益阈值和增支经营

费用 
行业 成本效益阈值 (美元/公斤) 增支经营费用 (美元/公斤) 

家用制冷 13.76 5.75 
商用制冷 16.50 5.50 
固定式空调 – 住宅 13.60 7.60 
固定式空调 – 商用 15.00 7.90 
工业/运输制冷 个案处理 个案处理 
聚氨酯泡沫塑料 9.00 5.20 
所有其他行业 个案处理 个案处理 

 
15. 执行委员会将聚氨酯泡沫制造行业的中小企业（SME）定义为氢氟碳

化物消费量不超过 20 公吨的企业。执行委员会还将商用制冷和空调制造行业

的中小企业定义为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 15 公吨的企业，但条件是将考虑

企业的全部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而不仅仅是待改造的生产线或工艺的消费

量；为供资目的，凡每年生产超过 40,000 台设备的企业，无论这些设备是否

 
6 在这方面，相关双边和执行机构将在每个基加利执行计划项目提案中确定并报告不合格企业的任何氢氟碳

化物消费量、不合格消费量以及在没有多边基金援助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淘汰的氢氟碳化物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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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使用氢氟碳化物，都不会被视为中小企业；一家企业如果由跨国公司所

有或部分所有，则不会被视为中小企业，无论其是否由第 5 条国家所有。 

16. 执行委员会商定，对于制冷和空调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 15 公

吨的中小企业，供资将高于表 1 所列成本效益阈值的 32%，对于聚氨酯泡沫

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 20 公吨的中小企业，供资额将高于表 1 所列成

本效益阈值的 40%。 

17. 执行委员会决定，对于消费量低于 1.5 公吨，而且属于某个总体项目的

企业，如果该总体项目仅包括中小企业，则只要项目的整体成本效益不超过

行业阈值的 1.5 倍或不超过上文第 16 段所述中小企业阈值，则这些企业可获

得最高达表 1 所列成本效益阈值 2.5 倍的供资。会议还决定，总体项目将包括

某个已设定成本效益阈值的行业或次级行业内所有剩余的企业。有一个条件

是，根据规定了总体项目供资条件的第 19/32号决定(a)段，有关国家将不再向

多边基金提交任何为该行业或次级行业的任何企业提供资金的申请。 

18. 执行委员会决定，当有明确证据表明，按照表 1所示增支经营费用采用

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不可行时，如果中小企业为采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

替代品而有必要，将考虑在适用的成本效益阈值范围内提供高于增支经营费

用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应明确记录申请增支经营费用的理由，提交执行

委员会进行个别审议。 

符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 – 化工生产行业（在第 XXVIII/2 号决定中商定的符

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类别） 

19. 关于化工生产行业符合条件的增支费用，执行委员会决定使以下类别

的费用符合供资条件，并将其纳入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相关的费用计算：

因停用/关闭生产设施和减产所造成的利润损失；对失业工人的补偿；拆除生

产设施；技术援助活动；与生产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的氢氟碳化物替代品

相关，旨在降低替代品成本的研发；专利和设计费用或使用特许权的增支费

用；在技术上可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将设施改造为生产低或零全球

升温潜能值的氢氟碳化物替代品的费用；减少 HFC-23（HCFC-22 生产过程中

的副产品）排放的费用，包括降低生产过程中 HFC-23排放率、销毁废气中的

HFC-23 或收集这种物质，将其转化为其他无损于环境的化学品（这些费用应

由多边基金供资，以履行《基加利修正案》规定的第 5 条缔约方义务）。委

员会还商定，一旦第 5 条国家提交了氢氟碳化物生产的官方报告，化工生产

问题分组将以个案方式考虑为遵守化工生产行业的控制义务提供相关补偿。 

符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 – 制冷维修行业（在第 XXVIII/2 号决定中商定的符

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类别） 

20. 关于制冷维修行业符合条件的增支费用，执行委员会决定使以下类别

的费用符合供资条件，并将其纳入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相关的费用计算：

提高公众认识的活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技术人员举办安全操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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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和替代品安全性方面的认证方案和培训，包括提供培训设备；海关人员

培训；防止氢氟碳化物的非法贸易；维修工具；制冷和空调行业的制冷剂测

试设备；氢氟碳化物的回收和再利用。 

21. 执行委员会还商定，关于制冷维修行业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供资水

平和方式，将根据其在 2023 年通过的第 92/37 号决定提供资金，该决定规定

了为制冷维修行业在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符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提供

资金时所适用的原则，但有一项谅解，即在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之下的活动

完成后，对于在基加利执行计划以后阶段下提交的活动，将修订下文表 2 所

列为低消费量国家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10%氢氟碳化物削减目标提供

资金的水平。委员会在该决定中商定，将把决定中规定的原则纳入逐步减少

氢氟碳化物的费用准则，并将在 2028 年重新审查，以便为基加利执行计划的

以后阶段供资。 

22. 因此，委员会在第 92/37 号决定中决定，第 5 条国家必须在其基加利执

行计划中至少包括：(一) 承诺在不申请更多供资的情况下，按照《蒙特利尔

议定书》的履约时间表至少实现氢氟碳化物消费量的 10%削减目标，并在可

行和必要情况下限制氢氟碳化物设备的进口，落实履约时间表和支持相关的

逐步减少活动；(二) 在申请为基加利执行计划付款时必须报告上一次付款期

间制冷维修行业和制造业（如适用）所开展活动的实施情况，以及旨在实施

下一次付款期间的活动的综合年度工作计划；(三) 说明主要利益攸关方、牵

头实施机构和合作机构（如适用）的角色和责任；(四) 说明如何在实施中协

调基加利执行计划和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下的维修行业活动。 

23. 将向其基准年度的维修行业平均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 360公吨的第

5条国家提供与制冷维修行业消费水平一致的资金，但有一项谅解，即项目提

案仍需证明，供资水平对于至少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10%氢氟碳化物

削减目标是必要的。委员会商定的供资水平如表 2 所示。 

表 2 
为低消费量国家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10%氢氟碳化物削减目标提供的

资金 
基准年度的维修业平均氢氟碳化物 

消费量 (公吨) 
为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10% 

氢氟碳化物削减目标提供的资金(美元)* 
> 0 <15 135,000 
15 <40 145,000 
40 <80 158,000 
80 <120 170,000 
120 <160 180,000 
160 <200 190,000 
200 <300 325,000 
300 <360 360,000 

* 再加上为承诺将基准年度的氢氟碳化物平均消费量减少 10%的国家提供 20%的资金。 

24. 将向基准年度维修行业平均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 360 公吨但低于

25,000公吨的第 5条国家提供资金，并从这些国家的氢氟碳化物消费的总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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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起点中扣除提供的数额，供资数额最高为 5.10 美元/公斤，但有一项谅

解，即项目提案仍需证明，供资水平对于至少实现 10%氢氟碳化物削减目标

是必要的。对基准年度维修行业氢氟碳化物平均消费量超过 25,000 公吨的第

5 条国家的供资则将以个案方式考虑。 

25. 上文第 24 段所述第 5 条国家的供资水平如果按 5.1 美元/公斤计算，低

于其基准年度维修行业平均氢氟碳化物消费量在 300至 360公吨之间的低消费

量国家的供资水平，则这些国家可以获得最高可达为该组低消费量国家所确

定水平的供资，但有一项谅解是，这些国家至少须将上文第 22 段所述要求列

入其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计划。 

享受高环境温度豁免的附件 F 物质的供资条件 

26. 执行委员会最后决定，对于享受高环境温度豁免的附件F物质，所涉缔

约方得到豁免的数量不符合多边基金的供资条件。 

(b) 缔约方第 XXVIII/2 号决定的其余段落 

27.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第 XXVIII/2 号决定第 23 段，涉及将安全生产能力建

设作为制冷维修行业费用准则的一部分。关于第 XXVIII/2 号决定当中涉及其

他费用的第 25 段，执行委员会指出，《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可能确定其

他费用项目，将其列入因改为采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而产生的增支费

用参考清单。自第八十三次会议以来，已在费用准则之外对第 XXVIII/2 号决

定中关于能效的第 22 段做出回应，由此产生了如以下第 29-38 段所述一系列

决定。关于第 XXVIII/2号决定涉及处置问题的第 24段，执行委员会已做出若

干决定，将其报告给了缔约方，并将在第九十七次会议上继续审议该事项，

以之作为根据第 XXXV/11 号决定就制冷剂寿命周期管理问题所进行讨论的一

部分。 

(c) 执行委员会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费用准则相关的其他决定 

2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于那些做出强有力的国家一级承

诺来支持减少氢氟碳化物消费量的国家，可以通过个案方式审议其为了实现

《蒙特利尔议定书》目标而减少这些消费量的项目提案（第 92/44号决定）。 

2. 进一步阐明体制问题以及多边基金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过程中为保持和/
或提高制造和维修行业中替代技术和设备的能效而可以举办的项目和活动的

业务框架 

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委员会继续讨论制定一个业务框架的问题，

该框架将用于进一步阐明体制问题以及多边基金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过

程中为保持和/或提高制造和维修行业中替代技术和设备的能效而可以举办的

项目和活动。执行委员会已在第八十二次会议上开始讨论能效问题，这是为

了应对缔约方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次会议和缔约方第三十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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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 2018 年 5 月关于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同时提高能

效问题的报告第 5 卷进行的审议。7 

3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秘书处的一份报告。8经过全体

会议和一个联络小组的广泛讨论，执行委员会就此事项达成了一项决定（第

95/87 号决定）。 

31. 关于零部件和热泵的制造，执行委员会要求基金秘书处在逐步减少氢

氟碳化物时采用能效业务框架，并作为其关于采用业务框架的第 94/60号决定

的一部分，在最初三年内对压缩机制造项目（UNEP/OzL.Pro/ExCom/95/87 号

文件第 7-17 段）、热交换器制造项目（UNEP/OzL.Pro/ExCom/95/87 号文件第

19-25 段）和热泵制造项目（UNEP/OzL.Pro/ExCom/95/87 号文件第 27-36 段）

适用特定模式和条件。执行委员会指出，将在最初三年执行期间结束后，根

据所取得的经验对业务框架进行审查。 

32. 执行委员会商定了根据其第 94/60 号决定编制上述项目和能效相关项目

的供资水平。对于正在编制基加利执行计划投资项目，预计将在第九十六次

会议上或之前提交基加利执行计划或已经完成编制该计划的国家，可以审议

其供资水平。如果是根据第 94/60号决定编制单个投资项目，可以为提交第九

十六次会议的基加利执行计划采用以下供资水平： 

(a) 最多对 4 家制造业企业进行改造：30,000 美元； 

(b) 5 至 15 家企业：30,000 美元，另外为超过 4 家之后的每家企业增

加 5,000 美元； 

(c) 如果将改造的制造业企业数目为 16 个或更多：85,000 美元，另外

为超过 15 家之后的每家企业增加 3,000 美元。 

33. 如果拟议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之后提交基加利执行计划，9 则可以考虑为

不超过 15 家参加企业中的每家企业提供 2,000 美元，为参加企业超过 15 家之

后的每家企业提供 1,000 美元，以此取代上文第 32 段中提到的供资额。可以

向第 5 条国家提供的用于编制制造业能效项目的最高供资额是以这些国家的

氢氟碳化物基准消费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为依据，如下文表 3 所

示。 

表 3 
投资项目的编制供资限度 

氢氟碳化物基准消费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编制供资限度  (美元) 
不超过 100万 50,000 
100 万至 200 万 100,000 
200 万至 800 万 140,000 

 
7 UNEP/OzL.Pro/ExCom/82/65 和增编 1。 
8 UNEP/OzL.Pro/ExCom/95/87。 
9 在这种情况下，预计将开始基加利执行计划的制定工作。可以在规划的筹备活动中包括与能效组成部分下
的项目编制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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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万至 1,500万 180,000 
1,500 万及以上 220,000 

 
34. 关于非制造业活动，执行委员会决定将第 91/65 号决定下仅针对维修活

动的项目提案窗口期从其第九十六次会议限延长至第一百次会议（含该次会

议），并请基金秘书处：编写一份经过更新的文件，详细说明可持续制冷英

才中心和能效测试中心的具体职能，供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可持续评估区

域中心的业务模式；评估可能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和/或基加利执行计划供

资的活动以及现有中心发生的重复；确定利用已经建立的现有中心和机制来

测试设备能效的潜在机会。 

35. 关于最后用户的能效循环基金，委员会利用由执行机构建立和资助的

循环基金机制，为两个能效最后用户项目设立了 4,000 万美元的供资窗口，为

期八年，在此之后将把资金返还给多边基金，但有一项谅解，即在执行委员

会就运作模式达成一致之前，该基金不会投入运作。执行委员会决定为编制

不超过五个项目提供资金，每个项目不超过 100,000 美元，但有一项谅解，即

将把这些项目提案提交第九十六次会议，并且最多只能为供资窗口挑选两个

项目。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考虑到第九十五次会议的讨论情况，编制一

份关于循环基金运作问题的 UNEP/OzL.Pro/ExCom/95/87号文件 C部分的更新

稿，供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执行委员会还请基金秘书处与具有

能效循环基金经验的执行机构合作，分享案例和经验教训，说明多边基金为

现有基金和新基金提供资金的预期效益，并为第九十六次会议编写一份概述

文件。 

3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五次会议要求的关于最终用

户能效循环基金运作的最新情况 10，和一份关于循环基金案例研究的摘要文

件。11执行委员会决定（第 96/51 号决定）通过 UNEP/OzL.Pro/ExCom/95/87
号文件 C 部分所载循环基金窗口运作框架和模式，但不包括该文件附件一，

因为这部分内容已在 UNEP/OzL.Pro/ExCom/96/57 号文件中更新并进行了相关

修 订 ， 同 时 提 出 了 以 下 谅 解 与 修 改 ， 即 项 目 资 金 申 请 应 包 含

UNEP/OzL.Pro/ExCom/95/87 号文件附件二所列的示范性信息清单；应按

UNEP/OzL.Pro/ExCom/96/57 号文件（第 4 至 7 段）所述，设立包含国家臭氧

机构及主要利益攸关方代表的咨询委员会；通过循环基金贷出的资金应由国

家金融机构通过执行机构全额偿还给多边基金；循环基金窗口八年期限届满

时，资金将返还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可根据循环基金运作经验，对已商定

方法提出更新建议。 

3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还核准为筹备四个项目提供资金，以便为

最终用户设立一个能效循环基金（见下文第 76 段）。这项核准基于一项谅

解，即项目提案将提交至第九十八次会议，以便为上述专用款选择最多两个

项目（第 96/31 号决定）。 

 
10 UNEP/OzL.Pro/ExCom/96/57 和背景文件 UNEP/OzL.Pro/ExCom/95/87。 
11 UNEP/OzL.Pro/ExCom/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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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合格氢氟碳化物产能截止日期是否适用于能效相关项目 

3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合格氢氟碳化物产能截止日期是否

适用于能效相关项目。12执行委员会决定，对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前已建立氢

氟碳化物制造能力的企业，若已经或承诺利用自身资源转用低全球升温潜能

值替代品，则相关能效项目资金申请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审议，前提是该制

造能力已纳入所在行业的氢氟碳化物逐步削减计划；并且对于第 XXVIII/2 号

决定中规定的适用氢氟碳化物截止日期之后成立的企业，供资申请应当表

明，为什么在缺少供资的情况下无法提高最低能效标准（第 96/21号决定）。 

3. 审议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中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进口的预混

多元醇所含氢氟碳化物的问题 

3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三次会议请基金秘书处提交

的文件，其中讨论的是第 5 条国家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进口的预混多元醇所

含氢氟碳化物的问题。13 执行委员会经过正式和非正式讨论，请基金秘书处

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提供补充分析，说明如果使用 2020年至 2022年以外的年

份作为第 5 条第 1 组和第 5 条第 2 组国家进出口含氢氟碳化物预混多元醇的参

考年份，将产生何种影响，包括分析企业的截止日期，同时铭记

UNEP/OzL.Pro/ExCom/95/88 号文件第 15 和 16 段提到的原则（第 95/88 号决

定）。 

4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秘书处的补充分析。14关于未计

入第 7 条消费量数据报告的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进口，执行委员

会决定请希望寻求援助以逐步淘汰此类进口的第 5 条国家，将国家方案实施

报告中报告的 2022 年至 2024 年进口的预混多元醇中氢氟碳化物的数量和种

类、进口来源国的信息纳入其基加利执行计划的总体战略。此外，要求第 5
条第 1 组国家提供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建立的所有使用聚氨酯泡沫塑料企业

的指示性清单，包括其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数量和种类，并要求第 5条第 2组
国家提供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前建立的所有使用进口多元醇系统的聚氨酯泡沫

塑料企业的指示性清单，包括其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数量和种类。 

41. 第 5条国家被要求在其基加利执行计划或已获批准基加利执行计划国家

的下一次付款申请中，纳入一项彻底淘汰进口预混多元醇中氢氟碳化物使用

的行业计划，涵盖成本和供资时间表，但有一项谅解，即未纳入基加利执行

计划总体战略或已获批准基加利执行计划国家的下一次付款申请的进口预混

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数量将没有资格获得资助；如果该国因国情决定

不为完全淘汰进口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行业计划申请资金，该国

可在特殊情况下在第一阶段或未来某个阶段的基加利执行计划实施期间提交

该行业计划的资金申请，但有一项谅解是聚氨酯泡沫塑料企业的资格将在提

交项目时确定，最高供资水平将取决于前文所述进口预混多元醇体系中所含

 
12 UNEP/OzL.Pro/ExCom/96/16，第 21–24 段。 
13 UNEP/OzL.Pro/ExCom/95/88。 
14 UNEP/OzL.Pro/ExCom/9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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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氟碳化物的数量（见上文第 40 段）。行业计划中应包括国家承诺，即在最

后一家泡沫生产厂转换为非氢氟碳化物技术时，制定法规或政策，禁止在聚

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进口和/或使用纯氢氟碳化物和预混多元醇中所含的氢氟碳

化物。 

42. 执行委员会决定，为每个第 5条国家核准的逐步淘汰预混多元醇中所含

氢氟碳化物进口的最高供资水平将以 2022-2024年期间进口预混多元醇中所含

氢氟碳化物的平均数量为基础，但有一项谅解，即该值与持续削减氢氟碳化

物消费的起点是分开的，并将在该国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协定中与起点分开

列出。拥有生产含氢氟碳化物预混多元醇的合格企业的第 5 条国家将获得供

资，金额以 2022-2024年期间其国内销售给聚氨酯泡沫塑料企业使用的氢氟碳

化物消费量计算，但有一项谅解，即 2022-2024年期间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

碳化物的出口量，将在提交基加利执行计划或已获批基加利执行计划国家的

下次付款申请时，从其总氢氟碳化物消费量削减起点中扣除。 

43. 出口含氢氟碳化物的预混多元醇的第 5条国家被要求在提交基加利执行

计划时，对基加利执行计划已获批准的国家在下一次付款申请中，或在申请

资金以淘汰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使用的氢氟碳化物时，告知其 2022-2024年的

出口情况。还要求在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使用纯氢氟碳化物或预混多元醇中

所含氢氟碳化物的第 5 条国家考虑建立国家系统，记录和监测进口和/或出口

（如适用）的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数量，以支持在所有泡沫塑料

企业完成转换后发布的禁止进口纯氢氟碳化物以及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

化物的禁令，并促进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以维持氢氟碳化物的淘汰（第 96/52
号决定）。 

4. 本地安装和组装次级行业的氢氟碳化物消费量 

4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三次会议要求的本地安装和

组装次级行业的最新情况。15 执行委员会决定继续根据第 92/39号决定(d)段和

第 93/94号决定(e)段，在基加利执行计划范围内以个案方式审议本地安装和组

装次级行业的项目，并请基金秘书处继续收集第 5 条国家在提交执行委员会

审议的基加利执行计划中提供的有关本地安装和组装次级行业的信息。执行

委员会还请基金秘书处在第九十八次会议上提供为第九十五次会议编写的文

件的更新稿（第 95/89 号决定）。 

5. 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协定模板 

4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继续审议各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之间关于

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的协定模板中的未决内容。16 经过一个联络小组的

讨论，除附录 1-A 和 2-A 之外，执行委员会就模板 17的所有其他内容达成共

 
15 UNEP/OzL.Pro/ExCom/95/89。 
16 UNEP/OzL.Pro/ExCom/95/90。 
17 UNEP/OzL.Pro/ExCom/95/94，附件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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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一旦完成了关于第 5 条国家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供资标准的讨论，便将

为附录 1-A 和 2-A 定稿（第 95/90 号决定）。 

6. 《基加利修正案》的综合执行方法 

4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讨论了未来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对一次半

天会议的成果进行审议的问题，这次半天会议旨在讨论执行《基加利修正

案》的战略方法和多边基金支持的活动为可持续制冷所做贡献。根据第 94/62
号决定，该次半天会议定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之后立即举

行。经过这些讨论，执行委员会决定于 2025年 5月 25日，即第九十六次会议

前夕再举行一次半天会议，讨论第 5 条缔约方执行《基加利修正案》，可持

续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战略方法，并在第九十六次会议的议程中增加一个

议程项目，即迄今为止举行的所有半天会议的讨论摘要和结果（第 95/96号决

定）。 

4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迄今所举行的半日会议的讨论汇总

和成果。18 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与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协商，编写一份关

于第 5 条国家的战略方法的文件，供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八次会议审议，文件

内容应涉及技术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政策措施、区域合作以及与市场动态

和消费趋势相关的数据收集和管理，涉及不同应用领域和新兴行业向低全球

升温潜能值制冷剂及混合制冷剂的转型，同时采用整体方法实现氢氟碳化物

持续逐步削减、提高能效和促进可持续制冷。该文件还必须涉及最终用户采

用可持续制冷技术的能力，以及考虑数字和人工智能辅助工具促进制冷和空

调服务行业的创新的问题（第 96/57 号决定）。 

7. 第 5 条国家参与企业在向多边基金已核准项目的低/较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潜在

技术转型时遇到的替代品供应链和设备/组成部分方面的挑战 

4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在关于其他事项的议程项目下，审议了第 5
条国家参与企业在向多边基金已核准项目的低/较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潜在技术

转型时遇到的替代品供应链和设备/组成部分方面的挑战。执行委员会请基金

秘书处与各执行机构和双边机构协商，编写一份关于第 5 条国家在制冷、空

调和热泵行业执行技术转换项目时，因替代制冷剂、零部件及设备相关的供

应链问题所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可获得性、价格、技术规范及其他相关障

碍），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可能方案的报告，供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八次会议

审议（第 96/59 号决定）。 

8. 行业在实施先前核准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时遇到的技术和财务挑战 

4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还在关于其他事项的议程项目下，审议了

行业在实施先前核准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时遇到的技术和财务挑

战。最后，执行委员会注意到一项建议，即可在随后的机构间协调会议上进

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以及可能对其他第 5 条国家有用的经验教训。 

 
18 UNEP/OzL.Pro/ExCom/96/63 和增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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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核查低消费量国家的氢氟碳化物消费量是否符合核准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

行计划的各个阶段 

5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核查低消费量国家氢氟碳化物消费

量是否符合核准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的各个阶段问题。19执行委员

会请基金秘书处自 2026 年起，在每年第一次会议上向执行委员会提供一份基

准年维修行业平均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为 360 公吨及以下并已安排在下一年对

其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进行付款且此前未获得资金进行此类核查的国

家名单，以便执行委员会批准该名单，用于核查该国遵守相关基加利氢氟碳

化物执行计划协定的情况。执行委员会还要求基金秘书处将基准年维修行业

氢氟碳化物平均消费量超过 360 公吨并选择作为低消费量国家接受供资的国

家列入该名单。作为各自协定牵头机构的双边和执行机构应在同一年将相关

核查费用纳入其工作方案，并与下一年付款申请一起提交相关核查报告。执

行委员会决定，对于基准年维修消费量不超过 360 公吨的国家，维持其核查

氢氟碳化物消费量的供资水平最多不超过 3 万美元，对于与核查氟氯烃消费

量相结合的国家，最多不超过 4.5 万美元。执行委员会还鼓励基准年维修消费

量不超过 360公吨的国家以及消费量超过 360公吨并已选择作为低消费量国家

接受供资的国家，如果愿意，纳入其氢氟碳化物消费量核查范围的基准年

（第 96/22 号决定）。 

10. 计算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的气候影响 

51.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计算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的

气候影响问题。20经过全体会议和联络小组的广泛审议，执行委员会同意在

第九十七次会议上继续审议计算基加利执行计划的气候影响。 

B. 所有其他政策事项 

1. 聚氨酯泡沫塑料制造行业的替代技术 

5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四次会议请基金秘书处提供

的一份文件，其中载有第 5 条国家聚氨酯泡沫塑料制造行业替代技术的最新

信息。21执行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在讨论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的替代品问

题时考虑该文件所载信息，并注意到基金秘书处将根据第 94/58号决定更新该

报告，供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第 95/85 号决定）。 

53.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聚氨酯泡沫塑料制造中替代品

问题的最新报告，该报告重点关注中小企业，特别是喷涂和隔热泡沫塑料应

用领域中替代品的更新报告，22委员会决定在讨论聚氨酯泡沫塑料制造业替

 
19 UNEP/OzL.Pro/ExCom/96/16，第 26–42 段。 
20 UNEP/OzL.Pro/ExCom/96/16，第 3–18 段。 
21 UNEP/OzL.Pro/ExCom/95/85。 
22 UNEP/OzL.Pro/ExCom/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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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品问题时考虑该报告所载信息；并请基金秘书处更新该报告，供第九十八

次会议审议（第 96/53 号决定）。 

2. 精简各类报告中的项目进展情况报告 

5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三次会议请基金秘书处提供

的关于梳理报告要求和简化各类报告提出的进展情况报告的文件。23 执行委

员会注意到基金秘书处为精简项目进展情况报告所做努力，决定向每年的执

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交关于付款提交工作的拖延情况的文件，并请基金秘

书处与执行机构协商，审查进展情况报告和财务报告的格式，包括其叙述部

分的格式，以期精简报告，同时能够收集为编写多边基金绩效报告所需要的

数据，并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提交修订后的格式供其审议。执行委

员会请基金秘书处以及高级监测和评估干事探讨通过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和详

细的最后项目报告将各种报告整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已批准的通

用项目完成情况报告格式，并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议提出汇报（第

95/91 号决定）。 

5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格式（包括其

说明 24）的审查情况，核准了修订版本，25并注意到新格式将于 2026 年实

施，用于报告 2025 年进度报告（第 96/54 号决定）。 

56. 在执行委员会同次会议上，针对一成员提交的提案，执行委员会决定

要求双边和执行机构在考虑国家执行安排的基础上，定期（至少每季度一

次）向国家臭氧机构通报其国内进行中项目的执行进展，包括资金发放情

况，并说明为确保项目及时实施和项目提案及时提交需要国家臭氧机构提供

哪些支持（第 96/55 号决定）。 

3. 低消费量国家提交新阶段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以实现过去几年的减排目

标 

5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低消费量国家为实现过去几年的减

排目标而提交新阶段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事宜，26并决定鼓励尚未提交本

国到 2025 年实现 67.5%削减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低消费量国家

将其提交给第九十七次会议（第 96/23 号决定）。 

4. 多边基金性别平等主流化政策的执行情况 

5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次会议请基金秘书处提供的

以下方面的最新情况：多边基金支持的项目的性别平等主流化业务政策的执

行情况；对已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的那些多边基金工作领域和机制进行的审

查。27 会议请基金秘书处审查多边基金性别平等主流化政策的执行情况，包
 

23 UNEP/OzL.Pro/ExCom/95/91。 
24 UNEP/OzL.Pro/ExCom/96/61。 
25 UNEP/OzL.Pro/ExCom/96/66，附件二十九和附件三十。 
26 UNEP/OzL.Pro/ExCom/96/16，第 47–51 段。 
27 UNEP/OzL.Pro/ExCom/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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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从第九十四次会议开始将强制性要求和绩效指标纳入多年期协定项目各阶

段的情况，并向第九十八次会议提交一份详细的执行情况评估报告，供其审

议（第 95/92 号决定）。 

5. 缔约方第三十六次会议第 XXXVI/1 号决定第 4 段向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要求 

5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一名成员介绍的关于大气监测的决

定草案，该决定草案系根据第 XXXVI/1 号决定第 4 段提出，该段要求执行委

员会加强针对《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物质进行的区域大气监测。执行委员

会请基金秘书处为第九十六次会议编写一份文件，介绍第 XXXVI/1 号决定第

4段提到的供资模式的备选方案，供资将用于支持数目有限的试点项目，以加

强针对《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物质的区域大气监测，并遵循为维也纳公约

所涉研究和系统性观测活动供资的普通信托基金咨询委员会就新的监测设施

的地点和建立工作提出的科学建议（第 95/97 号决定）。 

6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秘书处 28编写的文件，并请基

金秘书处参考第九十六次会议就该事项的讨论情况，为第九十八次会议做准

备： 

(a) 试点项目编制准则草案，以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查明能

够加强了解受控物质区域排放情况的区域加强对《议定书》受控

物质的区域大气监测； 

(b) 试点项目执行准则草案，以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查明能

够加强了解受控物质区域排放情况的区域加强对《议定书》受控

物质的区域大气监测； 

(c) 执行委员会与有关第 5条国家关于建立区域大气监测站试点项目的

协议范本草案；以及 

(d) 关于世界气象组织担任试点项目的执行机构以加强对《蒙特利尔

议定书》受控物质的区域大气监测的可能性信息。 

61. 执行委员会决定考虑在第九十八次会议上为加强对《蒙特利尔议定

书》受控物质区域大气监测的三个试点项目设立一个供资窗口，同时考虑到

将由基金秘书处编制的上述文件和信息（第 96/56 号决定）。 

6. 化工生产行业分组 

62. 化工生产行业分组在第九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十六次会议的间隙举行了

会议，并编写了一份报告供每次所涉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29 

63.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 2023 年中国氟氯烃生产行业核查报

告、中国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第二次付款执行进度报告和第三

 
28 UNEP/OzL.Pro/ExCom/96/62。 
29 UNEP/OzL.Pro/ExCom/95/93 和 UNEP/OzL.Pro/ExCom/96/65/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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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付款供资申请（见下文第 68 段），并根据分组的建议通过了一系列与中国

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有关的决定（第 95/93 号和第 95/94 号决定）。 

64. 此外，执行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通过世界银行提交了 2023 年

中国氟氯烃原料应用情况调查报告，并决定将与中国 HFC-23相关事项的进一

步审议推迟到执行委员会下次会议（第 95/95 号决定）。 

6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中国政府通过世界银行提交的中国

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中关于 HFC-23相关事项的最新情况。执行委员会请

基金秘书处在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范围内编写一份报告，供化工生产行

业分组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其中概述近期与此项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信

息，同时考虑到将于 2025 年在中国举行的相关国际科学讲习班的成果。执行

委员会还邀请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合作，研究 HFC-23的转型过程经济性和更

广泛应用，并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提交关于该研究成果的报告（第

96/58 号决定）。 

C. 项目、执行和监测 

1. 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准的项目和活动 

66. 执行委员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核准了 369个新的项目和活动，计划通

过其淘汰 1,853 ODP 吨 HCFCs 产量和消费量以及 6,680 公吨（12,666,980 吨二

氧化碳当量）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资金数额为 153,377,977 美元，其中包括

16,865,882 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如下文表 4 所示。 

表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为每个机构核准的资金 

机构 核准资金 (美元) 机构支助费用 (美元) 共计 (美元) 
双边 4,419,797 525,519 4,945,316 
开发署 25,273,548 4,182,792 29,456,340 
环境署 36,618,982 3,263,428 39,882,410 
工发组织 41,550,138 5,251,624 46,801,762 
世界银行 28,649,630 3,642,519 32,292,149 
总计 136,512,095 16,865,882 153,377,977 

 
6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和第九十六次会议在审议了建议一揽子核准的

项目文件 30和建议个别审议 31的项目文件后，核准了以下概述的项目和活动。 

(a) 投资项目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和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 

6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核准了为 17个单独国家和一组 12个国家提

供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付款（第 95/34 号、第 95/40 号、第 95/44 至 95/47

 
30 UNEP/OzL.Pro/ExCom/95/33 和 UNEP/OzL.Pro/ExCom/96/18。 
31 UNEP/OzL.Pro/ExCom/95/34 和 UNEP/OzL.Pro/ExCom/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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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 95/49号、第 95/51号、第 95/52号和第 95/55号决定）、为 5 个国家提

供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第一次付款（第 95/41 号、第 95/42 号、第

95/48号、第 95/50号和第 95/57号决定）以及为 3个国家提供的氟氯烃淘汰管

理计划第三阶段第一次付款（第 95/53 号、第 95/54 号和第 95/56 号决定）。

如上文在讨论化工生产问题分组的报告时所述，执行委员会还核准了一个国

家的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的一次付款（第 95/94 号决定）。 

69. 执行委员会核准了一项个别项目提案，该提案涉及在一个国家为引入

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氟氯烃替代品以及保持制冷维修行业能效而增加的活

动（第 95/34 号决定）。 

7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核准了 14 个国家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

付款（第 96/26 号和第 96/34 号决定）、两个国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

段的第一次付款（第 96/32 号和第 96/35 号决定），以及两个国家氟氯烃淘汰

管理计划第三阶段的第一次付款（第 96/33 号和第 96/36 号决定）。 

71. 执行委员会核准了涉及三项额外活动的个别项目提案，这些活动旨在

在三个国家推广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的氟氯烃替代品，并保持制冷维修行

业的能效水平（第 96/26 号决定）。 
 
氢氟碳化物相关项目 

7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原则上核准了 14个单独国家和一组 12个国

家的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并核准了以上每一项的第一次付款（第 95/59
至 95/61 号、第 95/63号、第 95/65 至 95/67号、第 95/69 至 95/75号和第 95/77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根据第 91/65号决定核准为三个国家举办一个试点项

目，每个项目均涉及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背景下保持或提高替代技术和

设备的能效（第 95/62 号、第 95/64 号和 95/76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核准了

两个国家的氢氟碳化物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将被纳入这些国家未来的基加利

执行计划（第 95/58 号和第 95/68 号决定）。 

73. 此外，关于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背景下保持或提高能效的独立试

点项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还根据第 91/65 号和第 94/60 号决定核准

了一个国家的一个投资和非投资活动混合项目，并根据第 91/65号决定核准了

4 个国家的 4 个非投资项目（第 95/78 至 95/82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商定不

审议第六个项目提案。 

7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原则上核准了八个国家的基加利执行计划

第一阶段，同时核准了各计划项下的第一次供资付款（第 96/37 至 96/40 号决

定及第 96/42 至 96/45 号决定）。此外，作为例外，并在不开创先例的情况

下，执行委员会核准了用以支持一个国家的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第一次

付款执行计划中各项活动的供资，但有一项谅解，即在审议基加利执行计划

整个第一阶段以供执行委员会核准时，这笔资金将纳入该计划第一阶段（第

96/41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根据第 91/65 号决定，为四个国家核准了涉及

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背景下维持或提高替代技术和设备能效的试点项目



UNEP/OzL.Pro.37/8 
 

18 

（第 96/46 至 96/49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核准了一个国家 HFC-23 排放控

制计划的一次付款。 

(b) 非投资活动 

7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核准了除一项之外的所有其他非投资供资

申请。这些申请是为以下活动的供资提出的：编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

二、第三和第四阶段、编制基加利执行计划和/或投资相关活动、延长体制建

设项目、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扶持活动、编制能效试点投资项目、编制受

控制物质废料储存的国家清单以及制定这些储存的管理计划。这些申请是在

以下文件中提出的：双边合作 32 以及开发署、33 环境署、34 工发组织 35和世

界银行 36的 2024 年工作计划修正案（第 95/34 号和第 95/35 号至 95/39 号决

定）。执行委员会商定把为一个国家编制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的申请推

迟到下次会议审议。 

7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核准了所有申请，但一项非投资性供资申

请除外。这些供资申请涉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三阶段筹备工作、编制

基加利执行计划投资项目、为最终用户编制能效循环基金项目、延长体制强

化项目、为一国家臭氧机构遭受毁灭性火灾后重建的体制建设提供紧急援

助、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赋能活动、编制能效试点项目、国家废物受控物

质库存清单编制及管理计划制定、选定第 5 条国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协定

合规性核查，以及国家臭氧干事与能效政策制定者结对合作的全球技术援助

项目（第二阶段）。相关申请详见双边合作文件 37及开发署、38环境署、39工

发组织 40和世界银行 41的 2025 年工作方案（第 96/26 号、第 96/27 至 96/31 号

决定）。为某一国的最终用户编制一个能效循环基金项目的供资申请未能获

得核准（第 96/31 号决定）。 

(c) 2025 年环境署履约协助方案预算 

7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环境署履约协助方案（CAP）2024 
年进度报告和 202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42 执行委员会破例核准了该次会议报

告的附件所载 2025 年履约协助方案的活动和预算，43 供资数额为 11,191,331
美元，加上 8%的机构支助费用，即 895,306 美元，但有一项谅解，即根据第

47/24 号决定，未来履约协助方案预算的增幅将保持在 3%以内。执行委员会

 
32 UNEP/OzL.Pro/ExCom/95/32。   
33 UNEP/OzL.Pro/ExCom/95/35。 
34 UNEP/OzL.Pro/ExCom/95/36。 
35 UNEP/OzL.Pro/ExCom/95/37。 
36 UNEP/OzL.Pro/ExCom/95/38。 
37 UNEP/OzL.Pro/ExCom/96/17。 
38 UNEP/OzL.Pro/ExCom/96/20。 
39 UNEP/OzL.Pro/ExCom/96/21。 
40 UNEP/OzL.Pro/ExCom/96/22 和增编 1。 
41 UNEP/OzL.Pro/ExCom/96/23。 
42 UNEP/OzL.Pro/ExCom/95/83。 
43 UNEP/OzL.Pro/ExCom/95/94，附件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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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环境署在向 2025 年第一次会议提交项目第二阶段时提交最后报告，详细说

明旨在将国家臭氧干事与国家能效政策制定者联系起来的全球技术援助项目

第一阶段在实施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以支持《基加利修正案》的各项目标

（第 95/83 号决定）。 

(d) 开发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单位费用 

7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根据申请核准了开发署、工发组织和世界

银行 2025 年核心单位预算 44（第 95/84 号决定）。 

2. 执行和报告 

(a) 国家方案数据和履约前景 

7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 45 和第九十六次会议 46审议了关于国家方

案数据和履约前景的文件。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请相关执行机构继续

协助各自援助的国家政府澄清其 2023 年国家方案数据与第 7 条数据之间的差

异。执行委员会还请基金秘书处就没有提交国家方案数据报告的问题致函 6
个国家（第 95/6 号决定）。 

8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新的在线国家方案数据报告系统已

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用，核准了国家方案数据报告 D 节和 E 节的修订格

式 47，并请基金秘书处更新国家方案数据报告实用手册，以反映这些修订内

容（第 96/3 号决定）。 

(b) 提交付款申请方面的拖延 

81.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 48和第九十六次会议 49审议了关于提交付款

申请方面的拖延的报告，并请基金秘书处致函相关国家政府，通报就这些会

议的报告相关附件中所述提交付款申请方面的拖延做出的决定。50 然而，执

行委员会注意到，相关执行机构已表示，提交多年期协定付款申请方面的拖

延不会对各国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产生影响，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

相关国家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控制措施违约（第 95/26 号和第 96/20 号决

定）。 

(c) 进度报告 

8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多边基金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

合并进度报告。51 执行委员会还注意到各双边机构（澳大利亚、加拿大、法

 
44 UNEP/OzL.Pro/ExCom/95/84。 
45 UNEP/OzL.Pro/ExCom/95/8。 
46 UNEP/OzL.Pro/ExCom/96/5。 
47 UNEP/OzL.Pro/ExCom/96/66，附件二。 
48 UNEP/OzL.Pro/ExCom/95/24。 
49 UNEP/OzL.Pro/ExCom/96/15。 
50 UNEP/OzL.Pro/ExCom/95/94，附件十二和 UNEP/OzL.Pro/ExCom/96/66，附件八。 
51 UNEP/OzL.Pro/ExCom/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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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政府）、52 开发署、53 环境署、54 工发组

织 55 和世界银行 56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进度报告。执行委员会核准了所

有进度报告中与存在特定问题的进行中项目有关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会议

报告的相关附件。57 执行委员会还采取了其他一些行动，例如延长两个项目

的完成日期和取消一个项目；请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在每年最后一次会议之

前提供关于那些三年内未提交体制建设项目延长申请的国家的最新情况，并

请基金秘书处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进度报告中提供一份最后报

告，说明用于快速启动对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支持的额外自愿捐款所资助

的 6 个投资项目所取得的成就（第 95/12 至 95/17 号决定）。 

(d) 现状报告和关于有具体报告要求的项目的报告 

83.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 58 和第九十六次会议 59审议了一些文件所

载现状报告和关于有具体报告要求的项目的报告。 

8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就以下事项提交的报告和信息：六

个国家的不存在任何涉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未决政策、费用或其他问题

的项目；一个国家为保持能效所增加的活动；一个国家关于改变已核准项目

的技术的申请。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与九个国家氟氯烃淘汰管

理计划相关的项目和两个国家为保持能效而增加的活动。执行委员会注意到

所提供的报告和资料并商定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将一些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特定付款的执行工作从一个执行机构移交另一个执行机

构、延长某些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付款的执行期限以及改变一个项目的技

术，并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核准修订后的项目提案并延长三个项目的完工日

期。执行委员会还请各国及执行机构采取其他行动（第 95/18 至 95/21 号、第

96/8 至 96/14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双边和执行机构提

交的执行拖延报告和情况报告，60并核准了对本次会议报告附件七的表内最

后一栏所列有具体问题的各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提出的建议 61（第 96/7 号决

定）。 

85. 第九十五次会议个别审议了以下两个项目：布基纳法索基加利执行计

划第一阶段；约旦 Petra Engineering Industries 公司的一个大型商用单体屋顶空

调机生产设施从氢氟碳化物改为丙烷的项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相关报告，

核准了布基纳法索政府的以下申请：不再建立碳氢化合物制冷剂分销中心，

代之以建立氟氯烃、氢氟碳化物和混合制冷剂的回收、再循环和再生中心，

费用不变（第 95/22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邀请工发组织代表约旦政府向第

 
52 UNEP/OzL.Pro/ExCom/95/15。  
53 UNEP/OzL.Pro/ExCom/95/16。 
54 UNEP/OzL.Pro/ExCom/95/17。 
55 UNEP/OzL.Pro/ExCom/95/18。 
56 UNEP/OzL.Pro/ExCom/95/19。 
57 UNEP/OzL.Pro/ExCom/95/94，附件五至附件九。 
58 UNEP/OzL.Pro/ExCom/95/20 和增编 1，和 UNEP/OzL.Pro/ExCom/95/21。 
59 UNEP/OzL.Pro/ExCom/96/11 和 UNEP/OzL.Pro/ExCom/96/12。 
60 UNEP/OzL.Pro/ExCom/96/11。 
61 UNEP/OzL.Pro/ExCom/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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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次会议提交一份提案，使 Petra Petra Engineering Industries 公司使用该

项目提供的设备制造 R-290 冷风机，但有一项谅解，即将不再为该项目核准

更多资金，而且执行委员会还要求该企业采取其他行动（第 95/23号决定）。 

8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还审议了第 94/11 号决定要求提交的一份报

告，其内容是如何实施对执行机构移交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用于该国

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资金进行管理的总体原则。62 执行委员会要

求开发署、工发组织和环境署作为相关行业计划的牵头机构，在中国氟氯烃

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工业和商用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溶剂行业计划、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房间空调机制造和热泵热水器行业计划、

制 冷 和 空 调 维 修 行 业 计 划 以 及 国 家 扶 持 方 案 中 试 行 应 用

UNEP/OzL.Pro/ExCom/95/47 号文件附件三中的总体原则（第 95/43 号决

定）。 

8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单独审议了以下三项议题：尼加拉瓜政府

提出的取消正在进行的项目的请求、洪都拉斯关于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

背景下维持和/或提高替代技术和设备能效的试点项目，以及约旦关于 Petra工
程工业公司生产 400 千瓦以下大型商用单元式屋顶空调机的设施从氢氟碳化

物转换为丙烷的项目报告。执行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报告，请工发组织在第九

十七次会议上澄清工发组织正在尼加拉瓜执行的项目的状况，并请基金秘书

处就多边基金支助的项目的相关事项与尼加拉瓜政府保持后续联系（第 96/15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注意到上文所述洪都拉斯试点项目的受益方变更，但

有一项谅解，即这一变更不涉及对该项目的重大修改，也不会给多边基金带

来额外费用（第 96/16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请工发组织根据第 90/25 号决

定(c)段，在 2025 年 7 月 31 日之前退还上述项目所剩余额（第 96/17 号决

定）。 

(e) 综合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8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 2024 年项目完成情况报告（第二部

分）63，并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审议了2025年综合项目完成情况报告。64执行

委员会在每次会议上请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在随后的会议上提交多年期协定

和具体项目的尚未提交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或说明未能提交报告的理由。

执行委员会请牵头执行机构和合作执行机构继续密切协调工作，完成各自在

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负责的部分，以协助牵头执行机构及时提交报告，并请

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确保在提交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纳入相关和有用的信

息，包括性别平等信息，并报告经验教训和项目执行出现拖延的原因，以供

今后改进项目的设计和执行。执行委员会请所有参与编制和执行多年期协定

和单个项目的方面酌情考虑从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第 95/24
号和第 96/18 号决定）。 

 
 

62 UNEP/OzL.Pro/ExCom/95/47，附件三。 
63 UNEP/OzL.Pro/ExCom/95/22。 
64 UNEP/OzL.Pro/ExCom/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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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执行机构的绩效 

8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根据各执行机构 2023 年业务计划对

其绩效进行的评价。65 所有执行机构对其 2023 年绩效的量化评分都至少为 80
分（满分 100 分）。开发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23 年的量化绩效与 2022
年相比有所提高。然而，趋势分析表明，2023 年，执行机构在某些指标上的

绩效与 2022 年相比并未提高。执行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双边机构和执行机

构进行努力，就自己提供的服务被认为不够令人满意的方面与各自对接的国

家臭氧机构进行了公开和建设性的讨论，而且它们与有关国家臭氧机构进行

的磋商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执行委员会鼓励国家臭氧机构每年及时提交

对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在向其政府提供协助方面的质量绩效的评估（第 95/7
号决定）。 

D. 评价 

9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 2024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执行情

况年度报告，66 并核准了修订后的 2025 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67 同时注意

到，从2025年第一次会议开始，将每年提交综合项目完成情况报告（第95/11
号决定）。 

91. 此外，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对多边基金评价职能所做外

部评估的最后报告，68并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编写管理层可能对评估做出

的回应，包括多边基金的评价政策，供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编写时应考虑

到执行委员会成员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69 这样一项政策的提纲

草案 70以及外部评估最后报告中的建议（第 95/8 号决定）。 

9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核准了对多边基金评价职能的外部评估的

管理层回应 71和对多边基金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评价政策。72执行委员

会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编写一份概念说明，说明建立跟踪和报告评价报告

核准建议执行情况的后续系统的可能情况，包括在线数字工具的潜在使用；

落实执行委员会表示支持的行动；并在关于评价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年度报

告中，向执行委员会报告这些行动的执行进展。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根

据评价政策，最终决定高级评价干事的职权范围，并鼓励秘书处以及双边和

执行机构应要求参与评价，并在其项目工作中利用评价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和

经验教训（第 96/4 号决定）。 

93. 执行委员会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审议了评价环境署履约协助方案的案

 
65 UNEP/OzL.Pro/ExCom/95/9。 
66 UNEP/OzL.Pro/ExCom/95/13/Rev.1。 
67 UNEP/OzL.Pro/ExCom/95/94，附件四。 
68 UNEP/OzL.Pro/ExCom/95/10。 
69 UNEP/OzL.Pro/ExCom/95/94。 
70 UNEP/OzL.Pro/ExCom/95/94，附件三。 
71 UNEP/OzL.Pro/ExCom/96/66，附件三。 
72 UNEP/OzL.Pro/ExCom/96/66，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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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研究，73并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考虑到执行委员会成员在第九十五次会

议上提出的建议、74 臭氧行动方案和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分别向第九十六和

九十七次会议提交的报告以及相关讨论和决定，在第九十七次会议上提交对

履约协助方案进行一次深入全面评价的经过更新的工作范围（第 95/9 号决

定）。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环境署臭氧行动方案关于执行关于

评价国家臭氧干事区域网络的最终报告中所载路线图的最新进展情况。75 

9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评价回收、再循环和再生项目的案

头研究的工作范围，76 并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在对回收、再循环和再生项

目进行评价时考虑到执行委员会成员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就此事项发表的意

见 77（第 95/10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评价回收、再循

环和再生项目的案头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78 

9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核准了以下两项案头研究的工作范围：一

是关于评价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对制定政策、法规和国家战略以保障《蒙特

利尔议定书》履约情况及成就可持续性方面贡献的案头研究的工作范围；79

二是关于评价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下制冷维修行业的培训、能力建设和认证

机制的案头研究的工作范围 80（第 96/5 号和第 96/6 号决定）。 

E. 业务规划和财务事项 

1. 业务规划 

9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多边基金 2026–2026年综合业务计划

的最新执行情况， 81 同时注意到提交第九十五次会议的活动费用总额（第

95/25 号决定）。 

9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还审议了《多边基金 2025–2027年综合业务

计划》。82 执行委员会在做出一些调整后核可了《2025–2027 年综合业务计

划》，同时指出，核可该计划并不意味着核准其中所列项目或这些项目的供

资数额或吨数（第 95/27号决定）。委员会还审议了各双边机构（澳大利亚、

捷克、法国、德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83开发署、84 环境

署、85 工发组织 86 和世界银行 87 的《2025–2027 年业务计划》。执行委员会

 
73 UNEP/OzL.Pro/ExCom/95/11。 
74 UNEP/OzL.Pro/ExCom/95/94。 
75 UNEP/OzL.Pro/ExCom/96/10。 
76 UNEP/OzL.Pro/ExCom/95/12。 
77 UNEP/OzL.Pro/ExCom/95/94。 
78 UNEP/OzL.Pro/ExCom/96/9。 
79 UNEP/OzL.Pro/ExCom/96/7/Rev.1。 
80 UNEP/OzL.Pro/ExCom/96/8/Rev.1。 
81 UNEP/OzL.Pro/ExCom/95/23。 
82 UNEP/OzL.Pro/ExCom/95/25。 
83 UNEP/OzL.Pro/ExCom/95/26。 
84 UNEP/OzL.Pro/ExCom/95/27。 
85 UNEP/OzL.Pro/ExCom/95/28。 
86 UNEP/OzL.Pro/ExCom/95/29。 
87 UNEP/OzL.Pro/ExCom/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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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这些计划，核准了该次会议报告相关附件 88所列开发署、环境署、工

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绩效指标（第 95/28 至 95/32 号决定）。 

9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多边基金 2025-2027 年综合业务计

划》的最新执行情况， 89并注意到提交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活动的总金额

（第 96/19 号决定）。 

2. 财务事项 

(a) 多边基金收支情况 

99. 截至 2025 年 5 月 22 日，多边基金的总收入，包括现金付款、所持本

票、双边捐款、赚取的利息和杂项收入，共计 5,058,161,009 美元，拨款总

额，包括准备金，为 4,464,442,424 美元。因此，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可

用余额为 593,718,585 美元。90 

(b) 捐款和资金发放、余额和资金以及账目和预算情况 

10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财务主任关于捐款和资金发放情况

的报告、91 关于余额和可用资金情况的报告、92 多边基金 2023 年决算账目 93

和 2023 年的账户核对，94并请缔约方、执行机构、财务主任和主任采取相关

行动（第 95/1 至 95/4 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审议了经核准的基金秘书处

2025、2026 和 2027 年拟议预算，95 并核准了基金秘书处 2025 年订正预算、

2026 年订正预算和 2027 年拟议预算（第 95/5 号决定）。 

101.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财务主任关于收支情况的报告 96及

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告 97，并请缔约方、执行机构、财务主任和主

任采取相关行动（第 96/1 号和第 96/2 号决定）。 

10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和第九十六次会议还请财务主任以相关政府的双

边捐款冲抵所涉会议核准的双边项目费用（第 95/33 号和第 96/25 号决定）。 

F. 多边基金秘书处的活动 

103.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 98和第九十六次 99会议赞赏地注意到关于基金秘书

处自上次会议以来所开展活动的报告。执行委员会在两次会议上都获悉了知

 
88 UNEP/OzL.Pro/ExCom/95/94，附件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 
89  UNEP/OzL.Pro/ExCom/96/14。 
90 UNEP/OzL.Pro/ExCom/96/66，附件一。 
91 UNEP/OzL.Pro/ExCom/95/3。 
92 UNEP/OzL.Pro/ExCom/95/4。 
93 UNEP/OzL.Pro/ExCom/95/5。 
94 UNEP/OzL.Pro/ExCom/95/6。 
95 UNEP/OzL.Pro/ExCom/95/7。 
96 UNEP/OzL.Pro/ExCom/96/3。 
97 UNEP/OzL.Pro/ExCom/96/4。 
98 UNEP/OzL.Pro/ExCom/95/2。 
99 UNEP/OzL.Pro/ExCom/96/2 和增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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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管理系统的开发进度。 

二. 多边基金自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 100 

104. 1991 年起直至第九十六次会议，已核准 10,198 个项目和活动（不包括

撤销项目和移交的项目）。根据预测，通过执行这些项目将消除的消耗臭氧

层物质总量达 488,766 ODP 吨。然而，实际淘汰的 ODP 吨数为 498,605 ODP
吨（包括消费量和生产量），表明通过迄今已完成的项目实现的淘汰量超过

了预期数量。此外，截至同一日期，已核准逐步减少 12,180 公吨（23,007,785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氢氟碳化物消费量，并且已实际减少了 895 公吨

（1,275,709 吨二氧化碳当量）。下文表 5 开列了多边基金自成立以来核准的

所有项目和活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以及所核准资金的地理和行业分布

情况。 

表 5 
多边基金自成立以来为每个区域和行业核准的淘汰量和资金 

说明 项目数* 消费量： 
为消耗臭氧层

物质相关项目

核准的 
ODP 吨数* 

消费量： 
消耗臭氧层 
物质相关项目

淘汰的 
ODP 吨数* 

消费量： 
为氢氟碳化

物相关项目

核准的 
公吨数** 

消费量： 
氢氟碳化物

相关项目 
淘汰的 
公吨数** 

产量： 
核准的

ODP 吨数
* 

产量： 
淘汰的

ODP 吨数
* 

核准的资金* 
(美元) 

区域 
非洲 2,718 23,234 22,448 4,551 14 0 0 445,585,585 
亚洲及太平洋 3,925 216,171 222,273 2,807 602 179,607 185,427 2,622,648,998 
欧洲 673 9,174 9,089 659 0 175 175 135,001,009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 
2,528 40,630 39,418 4,163 279 19,775 19,775 714,903,380 

全球 354 0 0     0 0 366,267,640 
行业 
气雾剂 203 27,808 27,606     0 0 93,156,591 
销毁 139 45 45     0 0 19,669,348 
能效 120 3 0     0 0 18,622,714 
泡沫塑料 1,305 68,866 69,790 250 250 0 0 444,725,022 
薰蒸剂 378 8,370 8,451     0 0 136,445,473 
哈龙 148 38,111 46,559     30,381 41,958 90,974,014 
基加利执行计

划 
361 0 0 11,058 3 0 0 83,433,079 

多行业 8 670 455     0 0 2,772,673 
其他 11 1,530 1,574     0 0 17,381,709 
加工剂 39 19,573 19,573     52,162 52,162 130,286,738 
淘汰计划 2,857 63,339 59,398     11,266 10,988 1,358,092,797 
化工生产 82 0 0     105,748 100,269 520,361,927 
制冷 1,661 52,776 51,684 871 642 0 0 613,320,484 
若干行业 2,663 753 714     0 0 645,183,143 
溶剂 219 7,313 7,320     0 0 108,776,430 
消毒剂 4 55 60     0 0 1,204,469 
共计 10,198 289,209 293,228 12,180 895 199,557 205,377 4,284,406,611 
* 不包括撤销和移交的项目，并在适用情况下包括机构支助费用。 
** 已经核准逐步减少的 23,007,785 吨二氧化碳当量消费量和已经减少的 1,275,709 吨二氧化碳当量消费量。 
 

 
100 仅涉及已经核准并通过经常预算捐款供资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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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991 年以来执行委员会核准用于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和逐步减少氢氟

碳化物的资金总额为 4,284,406,611 美元，包括机构支助费用 450,425,621 美元

（不包括撤销项目和移交的项目）。在核准的项目资金总额中，分配给双边

机构和每一执行机构以及由其发放的资金如下文表 6 所示。 

表 6 
自多边基金成立以来为每个机构核准的和由其发放的资金 

机构 核准资金* 
（美元） 

机构支助费用* 
（美元） 

发放资金** 
（美元） 

双边机构 182,623,986 17,950,503 174,259,257 
开发署 968,534,522 133,775,543 984,339,631 
环境署 464,722,181 37,984,419 395,269,650 
工发组织 985,730,075 129,609,916 956,289,821 
世界银行 1,232,370,227 131,105,240 1,287,103,039 
共计 3,833,980,991 450,425,621 3,797,261,398 

*  截至2025年7月17日（不包括撤销项目和移交的项目）。 
**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不包括撤销项目和移交的项目）。 

  

  



UNEP/OzL.Pro.37/8 
 

27 

 附件 

106. 本报告附件载有多边基金年度通讯，重点展示了 2024 年的成功项目及

政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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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凡在缺乏其他替代品的情况下，已在多边基金资助下把氢氟碳化物改为全球升温潜能值较低的氢氟碳化物的企业，将符合多边基金的供资条件，在必要时将获得的供资随后用于改为使用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以满足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最后步骤。

	10. 执行委员会商定，符合供资条件的剩余消费量（以吨为单位）将采用以下办法确定：采用未来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KIP）多年期协定（MYA）模板，以尚待执行委员会确定的国家总消费量的起点为基础，并减去以前核准的项目中的供资额。会议还商定，确定起点的公式和确定符合供资条件的剩余氢氟碳化物消费量削减数的方法得到执行委员会同意后，将构成费用准则的一部分。
	11. 执行委员会决定，起点的计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有一项谅解，即起点削减量将按照UNEP/OzL.Pro/ExCom/93/97号文件第8至15段中概述的方法进行核算，并且由多边基金支持的制造业转型企业逐步采用的全球升温潜能值较低的氢氟碳化物数量将有资格获得供资，前提是相关国家有必要完成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最后步骤，无论该国是否有符合供资条件的足够剩余消费量。6F
	12. 执行委员会注意到，对于仅有维修行业消费的低消费量国家，任何起点都不适用，因为供资将基于第92/37号决定所述的模式。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在2029年执行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审议起点水平。
	13. 关于消费制造业中符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执行委员会决定使以下类别的费用符合供资条件，将其纳入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相关的费用计算：增支资本费用；执行委员会确定的期限内的增支经营费用；技术援助活动；为调整和优化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的氢氟碳化物替代品所必需的研发；必要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专利和设计费用以及特许权使用费增支费用；安全引入易燃和有毒替代品的费用。
	14. 在确定第5条国家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消费行业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供资标准时，执行委员会商定，对制冷和空调制造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15公吨的企业，以及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20公吨的企业，适用下文表1开列的成本效益阈值和增支经营费用。
	对制冷和空调制造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15公吨的企业和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20公吨的企业适用的成本效益阈值和增支经营费用
	15. 执行委员会将聚氨酯泡沫制造行业的中小企业（SME）定义为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20公吨的企业。执行委员会还将商用制冷和空调制造行业的中小企业定义为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15公吨的企业，但条件是将考虑企业的全部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而不仅仅是待改造的生产线或工艺的消费量；为供资目的，凡每年生产超过40,000台设备的企业，无论这些设备是否全部使用氢氟碳化物，都不会被视为中小企业；一家企业如果由跨国公司所有或部分所有，则不会被视为中小企业，无论其是否由第5条国家所有。
	16. 执行委员会商定，对于制冷和空调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15公吨的中小企业，供资将高于表1所列成本效益阈值的32%，对于聚氨酯泡沫行业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20公吨的中小企业，供资额将高于表1所列成本效益阈值的40%。
	17. 执行委员会决定，对于消费量低于1.5公吨，而且属于某个总体项目的企业，如果该总体项目仅包括中小企业，则只要项目的整体成本效益不超过行业阈值的1.5倍或不超过上文第16段所述中小企业阈值，则这些企业可获得最高达表1所列成本效益阈值2.5倍的供资。会议还决定，总体项目将包括某个已设定成本效益阈值的行业或次级行业内所有剩余的企业。有一个条件是，根据规定了总体项目供资条件的第19/32号决定(a)段，有关国家将不再向多边基金提交任何为该行业或次级行业的任何企业提供资金的申请。
	18. 执行委员会决定，当有明确证据表明，按照表1所示增支经营费用采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不可行时，如果中小企业为采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而有必要，将考虑在适用的成本效益阈值范围内提供高于增支经营费用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应明确记录申请增支经营费用的理由，提交执行委员会进行个别审议。
	19. 关于化工生产行业符合条件的增支费用，执行委员会决定使以下类别的费用符合供资条件，并将其纳入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相关的费用计算：因停用/关闭生产设施和减产所造成的利润损失；对失业工人的补偿；拆除生产设施；技术援助活动；与生产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的氢氟碳化物替代品相关，旨在降低替代品成本的研发；专利和设计费用或使用特许权的增支费用；在技术上可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将设施改造为生产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的氢氟碳化物替代品的费用；减少HFC-23（HCFC-22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排放的费用，包...
	20. 关于制冷维修行业符合条件的增支费用，执行委员会决定使以下类别的费用符合供资条件，并将其纳入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相关的费用计算：提高公众认识的活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技术人员举办安全操作、良好做法和替代品安全性方面的认证方案和培训，包括提供培训设备；海关人员培训；防止氢氟碳化物的非法贸易；维修工具；制冷和空调行业的制冷剂测试设备；氢氟碳化物的回收和再利用。
	21. 执行委员会还商定，关于制冷维修行业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供资水平和方式，将根据其在2023年通过的第92/37号决定提供资金，该决定规定了为制冷维修行业在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符合供资条件的增支费用提供资金时所适用的原则，但有一项谅解，即在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之下的活动完成后，对于在基加利执行计划以后阶段下提交的活动，将修订下文表2所列为低消费量国家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10%氢氟碳化物削减目标提供资金的水平。委员会在该决定中商定，将把决定中规定的原则纳入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费用准则，并将在...
	22. 因此，委员会在第92/37号决定中决定，第5条国家必须在其基加利执行计划中至少包括：(一) 承诺在不申请更多供资的情况下，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履约时间表至少实现氢氟碳化物消费量的10%削减目标，并在可行和必要情况下限制氢氟碳化物设备的进口，落实履约时间表和支持相关的逐步减少活动；(二) 在申请为基加利执行计划付款时必须报告上一次付款期间制冷维修行业和制造业（如适用）所开展活动的实施情况，以及旨在实施下一次付款期间的活动的综合年度工作计划；(三) 说明主要利益攸关方、牵头实施机构和合作机...
	23. 将向其基准年度的维修行业平均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不超过360公吨的第5条国家提供与制冷维修行业消费水平一致的资金，但有一项谅解，即项目提案仍需证明，供资水平对于至少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10%氢氟碳化物削减目标是必要的。委员会商定的供资水平如表2所示。
	* 再加上为承诺将基准年度的氢氟碳化物平均消费量减少10%的国家提供20%的资金。

	24. 将向基准年度维修行业平均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超过360公吨但低于25,000公吨的第5条国家提供资金，并从这些国家的氢氟碳化物消费的总削减量的起点中扣除提供的数额，供资数额最高为5.10美元/公斤，但有一项谅解，即项目提案仍需证明，供资水平对于至少实现10%氢氟碳化物削减目标是必要的。对基准年度维修行业氢氟碳化物平均消费量超过25,000公吨的第5条国家的供资则将以个案方式考虑。
	25. 上文第24段所述第5条国家的供资水平如果按5.1美元/公斤计算，低于其基准年度维修行业平均氢氟碳化物消费量在300至360公吨之间的低消费量国家的供资水平，则这些国家可以获得最高可达为该组低消费量国家所确定水平的供资，但有一项谅解是，这些国家至少须将上文第22段所述要求列入其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计划。
	26. 执行委员会最后决定，对于享受高环境温度豁免的附件F物质，所涉缔约方得到豁免的数量不符合多边基金的供资条件。
	(b) 缔约方第XXVIII/2号决定的其余段落

	27. 执行委员会审议了第XXVIII/2号决定第23段，涉及将安全生产能力建设作为制冷维修行业费用准则的一部分。关于第XXVIII/2号决定当中涉及其他费用的第25段，执行委员会指出，《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可能确定其他费用项目，将其列入因改为采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而产生的增支费用参考清单。自第八十三次会议以来，已在费用准则之外对第XXVIII/2号决定中关于能效的第22段做出回应，由此产生了如以下第29-38段所述一系列决定。关于第XXVIII/2号决定涉及处置问题的第24段，执行委员会已...
	(c) 执行委员会与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费用准则相关的其他决定

	2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于那些做出强有力的国家一级承诺来支持减少氢氟碳化物消费量的国家，可以通过个案方式审议其为了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目标而减少这些消费量的项目提案（第92/44号决定）。
	2. 进一步阐明体制问题以及多边基金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过程中为保持和/或提高制造和维修行业中替代技术和设备的能效而可以举办的项目和活动的业务框架

	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委员会继续讨论制定一个业务框架的问题，该框架将用于进一步阐明体制问题以及多边基金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过程中为保持和/或提高制造和维修行业中替代技术和设备的能效而可以举办的项目和活动。执行委员会已在第八十二次会议上开始讨论能效问题，这是为了应对缔约方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十次会议和缔约方第三十次会议上就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2018年5月关于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同时提高能效问题的报告第5卷进行的审议。7F
	3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秘书处的一份报告。8F 经过全体会议和一个联络小组的广泛讨论，执行委员会就此事项达成了一项决定（第95/87号决定）。
	31. 关于零部件和热泵的制造，执行委员会要求基金秘书处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时采用能效业务框架，并作为其关于采用业务框架的第94/60号决定的一部分，在最初三年内对压缩机制造项目（UNEP/OzL.Pro/ExCom/95/87号文件第7-17段）、热交换器制造项目（UNEP/OzL.Pro/ExCom/95/87号文件第19-25段）和热泵制造项目（UNEP/OzL.Pro/ExCom/95/87号文件第27-36段）适用特定模式和条件。执行委员会指出，将在最初三年执行期间结束后，根据所取得的经...
	32. 执行委员会商定了根据其第94/60号决定编制上述项目和能效相关项目的供资水平。对于正在编制基加利执行计划投资项目，预计将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或之前提交基加利执行计划或已经完成编制该计划的国家，可以审议其供资水平。如果是根据第94/60号决定编制单个投资项目，可以为提交第九十六次会议的基加利执行计划采用以下供资水平：
	(a) 最多对4家制造业企业进行改造：30,000美元；
	(b) 5至15家企业：30,000美元，另外为超过4家之后的每家企业增加5,000美元；
	(c) 如果将改造的制造业企业数目为16个或更多：85,000美元，另外为超过15家之后的每家企业增加3,000美元。

	33. 如果拟议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之后提交基加利执行计划，9F  则可以考虑为不超过15家参加企业中的每家企业提供2,000美元，为参加企业超过15家之后的每家企业提供1,000美元，以此取代上文第32段中提到的供资额。可以向第5条国家提供的用于编制制造业能效项目的最高供资额是以这些国家的氢氟碳化物基准消费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为依据，如下文表3所示。
	34. 关于非制造业活动，执行委员会决定将第91/65号决定下仅针对维修活动的项目提案窗口期从其第九十六次会议限延长至第一百次会议（含该次会议），并请基金秘书处：编写一份经过更新的文件，详细说明可持续制冷英才中心和能效测试中心的具体职能，供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可持续评估区域中心的业务模式；评估可能与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和/或基加利执行计划供资的活动以及现有中心发生的重复；确定利用已经建立的现有中心和机制来测试设备能效的潜在机会。
	35. 关于最后用户的能效循环基金，委员会利用由执行机构建立和资助的循环基金机制，为两个能效最后用户项目设立了4,000万美元的供资窗口，为期八年，在此之后将把资金返还给多边基金，但有一项谅解，即在执行委员会就运作模式达成一致之前，该基金不会投入运作。执行委员会决定为编制不超过五个项目提供资金，每个项目不超过100,000美元，但有一项谅解，即将把这些项目提案提交第九十六次会议，并且最多只能为供资窗口挑选两个项目。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考虑到第九十五次会议的讨论情况，编制一份关于循环基金运作问题的...
	3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五次会议要求的关于最终用户能效循环基金运作的最新情况10F ，和一份关于循环基金案例研究的摘要文件。11F 执行委员会决定（第96/51号决定）通过UNEP/OzL.Pro/ExCom/95/87号文件C部分所载循环基金窗口运作框架和模式，但不包括该文件附件一，因为这部分内容已在UNEP/OzL.Pro/ExCom/96/57号文件中更新并进行了相关修订，同时提出了以下谅解与修改，即项目资金申请应包含UNEP/OzL.Pro/ExCom/95/87号文件...
	3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还核准为筹备四个项目提供资金，以便为最终用户设立一个能效循环基金（见下文第76段）。这项核准基于一项谅解，即项目提案将提交至第九十八次会议，以便为上述专用款选择最多两个项目（第96/31号决定）。
	3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合格氢氟碳化物产能截止日期是否适用于能效相关项目。12F 执行委员会决定，对于2023年1月1日前已建立氢氟碳化物制造能力的企业，若已经或承诺利用自身资源转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替代品，则相关能效项目资金申请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审议，前提是该制造能力已纳入所在行业的氢氟碳化物逐步削减计划；并且对于第XXVIII/2号决定中规定的适用氢氟碳化物截止日期之后成立的企业，供资申请应当表明，为什么在缺少供资的情况下无法提高最低能效标准（第96/21号决定）。
	3. 审议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中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进口的预混多元醇所含氢氟碳化物的问题

	3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三次会议请基金秘书处提交的文件，其中讨论的是第5条国家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进口的预混多元醇所含氢氟碳化物的问题。13F  执行委员会经过正式和非正式讨论，请基金秘书处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提供补充分析，说明如果使用2020年至2022年以外的年份作为第5条第1组和第5条第2组国家进出口含氢氟碳化物预混多元醇的参考年份，将产生何种影响，包括分析企业的截止日期，同时铭记UNEP/OzL.Pro/ExCom/95/88号文件第15和16段提到的原则（第95/88号决定）。
	4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秘书处的补充分析。14F 关于未计入第7条消费量数据报告的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进口，执行委员会决定请希望寻求援助以逐步淘汰此类进口的第5条国家，将国家方案实施报告中报告的2022年至2024年进口的预混多元醇中氢氟碳化物的数量和种类、进口来源国的信息纳入其基加利执行计划的总体战略。此外，要求第5条第1组国家提供2020年1月1日之前建立的所有使用聚氨酯泡沫塑料企业的指示性清单，包括其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数量和种类，并要求第5条第2组国家提供2024年...
	41. 第5条国家被要求在其基加利执行计划或已获批准基加利执行计划国家的下一次付款申请中，纳入一项彻底淘汰进口预混多元醇中氢氟碳化物使用的行业计划，涵盖成本和供资时间表，但有一项谅解，即未纳入基加利执行计划总体战略或已获批准基加利执行计划国家的下一次付款申请的进口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数量将没有资格获得资助；如果该国因国情决定不为完全淘汰进口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行业计划申请资金，该国可在特殊情况下在第一阶段或未来某个阶段的基加利执行计划实施期间提交该行业计划的资金申请，但有一项谅解是...
	42. 执行委员会决定，为每个第5条国家核准的逐步淘汰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进口的最高供资水平将以2022-2024年期间进口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平均数量为基础，但有一项谅解，即该值与持续削减氢氟碳化物消费的起点是分开的，并将在该国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协定中与起点分开列出。拥有生产含氢氟碳化物预混多元醇的合格企业的第5条国家将获得供资，金额以2022-2024年期间其国内销售给聚氨酯泡沫塑料企业使用的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计算，但有一项谅解，即2022-2024年期间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
	43. 出口含氢氟碳化物的预混多元醇的第5条国家被要求在提交基加利执行计划时，对基加利执行计划已获批准的国家在下一次付款申请中，或在申请资金以淘汰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使用的氢氟碳化物时，告知其2022-2024年的出口情况。还要求在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使用纯氢氟碳化物或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第5条国家考虑建立国家系统，记录和监测进口和/或出口（如适用）的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数量，以支持在所有泡沫塑料企业完成转换后发布的禁止进口纯氢氟碳化物以及预混多元醇中所含氢氟碳化物的禁令，并促进对这些...
	4. 本地安装和组装次级行业的氢氟碳化物消费量

	4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三次会议要求的本地安装和组装次级行业的最新情况。15F  执行委员会决定继续根据第92/39号决定(d)段和第93/94号决定(e)段，在基加利执行计划范围内以个案方式审议本地安装和组装次级行业的项目，并请基金秘书处继续收集第5条国家在提交执行委员会审议的基加利执行计划中提供的有关本地安装和组装次级行业的信息。执行委员会还请基金秘书处在第九十八次会议上提供为第九十五次会议编写的文件的更新稿（第95/89号决定）。
	5. 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协定模板

	4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继续审议各国政府与执行委员会之间关于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的协定模板中的未决内容。16F  经过一个联络小组的讨论，除附录1-A和2-A之外，执行委员会就模板17F 的所有其他内容达成共识。一旦完成了关于第5条国家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供资标准的讨论，便将为附录1-A和2-A定稿（第95/90号决定）。
	6. 《基加利修正案》的综合执行方法

	4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讨论了未来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对一次半天会议的成果进行审议的问题，这次半天会议旨在讨论执行《基加利修正案》的战略方法和多边基金支持的活动为可持续制冷所做贡献。根据第94/62号决定，该次半天会议定于2024年12月9日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之后立即举行。经过这些讨论，执行委员会决定于2025年5月25日，即第九十六次会议前夕再举行一次半天会议，讨论第5条缔约方执行《基加利修正案》，可持续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战略方法，并在第九十六次会议的议程中增加一个议程项目，即迄今为止举行...
	4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迄今所举行的半日会议的讨论汇总和成果。18F  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与各双边和执行机构协商，编写一份关于第5条国家的战略方法的文件，供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八次会议审议，文件内容应涉及技术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政策措施、区域合作以及与市场动态和消费趋势相关的数据收集和管理，涉及不同应用领域和新兴行业向低全球升温潜能值制冷剂及混合制冷剂的转型，同时采用整体方法实现氢氟碳化物持续逐步削减、提高能效和促进可持续制冷。该文件还必须涉及最终用户采用可持续制冷技术的能力，以及考...
	7. 第5条国家参与企业在向多边基金已核准项目的低/较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潜在技术转型时遇到的替代品供应链和设备/组成部分方面的挑战

	4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在关于其他事项的议程项目下，审议了第5条国家参与企业在向多边基金已核准项目的低/较低全球升温潜能值潜在技术转型时遇到的替代品供应链和设备/组成部分方面的挑战。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与各执行机构和双边机构协商，编写一份关于第5条国家在制冷、空调和热泵行业执行技术转换项目时，因替代制冷剂、零部件及设备相关的供应链问题所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可获得性、价格、技术规范及其他相关障碍），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可能方案的报告，供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八次会议审议（第96/59号决定）。
	8. 行业在实施先前核准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时遇到的技术和财务挑战

	4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还在关于其他事项的议程项目下，审议了行业在实施先前核准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时遇到的技术和财务挑战。最后，执行委员会注意到一项建议，即可在随后的机构间协调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以及可能对其他第5条国家有用的经验教训。
	9. 核查低消费量国家的氢氟碳化物消费量是否符合核准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的各个阶段

	5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核查低消费量国家氢氟碳化物消费量是否符合核准的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的各个阶段问题。19F 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自2026年起，在每年第一次会议上向执行委员会提供一份基准年维修行业平均氢氟碳化物消费量为360公吨及以下并已安排在下一年对其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进行付款且此前未获得资金进行此类核查的国家名单，以便执行委员会批准该名单，用于核查该国遵守相关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协定的情况。执行委员会还要求基金秘书处将基准年维修行业氢氟碳化物平均消费量超过3...
	10. 计算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的气候影响

	51.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计算基加利氢氟碳化物执行计划的气候影响问题。20F 经过全体会议和联络小组的广泛审议，执行委员会同意在第九十七次会议上继续审议计算基加利执行计划的气候影响。
	B. 所有其他政策事项
	1. 聚氨酯泡沫塑料制造行业的替代技术

	5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四次会议请基金秘书处提供的一份文件，其中载有第5条国家聚氨酯泡沫塑料制造行业替代技术的最新信息。21F 执行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在讨论聚氨酯泡沫塑料行业的替代品问题时考虑该文件所载信息，并注意到基金秘书处将根据第94/58号决定更新该报告，供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第95/85号决定）。
	2. 精简各类报告中的项目进展情况报告

	5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三次会议请基金秘书处提供的关于梳理报告要求和简化各类报告提出的进展情况报告的文件。23F  执行委员会注意到基金秘书处为精简项目进展情况报告所做努力，决定向每年的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交关于付款提交工作的拖延情况的文件，并请基金秘书处与执行机构协商，审查进展情况报告和财务报告的格式，包括其叙述部分的格式，以期精简报告，同时能够收集为编写多边基金绩效报告所需要的数据，并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提交修订后的格式供其审议。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以及高级监测和...
	5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进度报告和财务报告格式（包括其说明24F ）的审查情况，核准了修订版本，25F 并注意到新格式将于2026年实施，用于报告2025年进度报告（第96/54号决定）。
	56. 在执行委员会同次会议上，针对一成员提交的提案，执行委员会决定要求双边和执行机构在考虑国家执行安排的基础上，定期（至少每季度一次）向国家臭氧机构通报其国内进行中项目的执行进展，包括资金发放情况，并说明为确保项目及时实施和项目提案及时提交需要国家臭氧机构提供哪些支持（第96/55号决定）。
	3. 低消费量国家提交新阶段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以实现过去几年的减排目标

	5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低消费量国家为实现过去几年的减排目标而提交新阶段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事宜，26F 并决定鼓励尚未提交本国到 2025年实现67.5%削减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低消费量国家将其提交给第九十七次会议（第96/23号决定）。
	4. 多边基金性别平等主流化政策的执行情况

	5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第九十次会议请基金秘书处提供的以下方面的最新情况：多边基金支持的项目的性别平等主流化业务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已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的那些多边基金工作领域和机制进行的审查。27F  会议请基金秘书处审查多边基金性别平等主流化政策的执行情况，包括从第九十四次会议开始将强制性要求和绩效指标纳入多年期协定项目各阶段的情况，并向第九十八次会议提交一份详细的执行情况评估报告，供其审议（第95/92号决定）。
	5. 缔约方第三十六次会议第XXXVI/1号决定第4段向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要求

	5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一名成员介绍的关于大气监测的决定草案，该决定草案系根据第XXXVI/1号决定第4段提出，该段要求执行委员会加强针对《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物质进行的区域大气监测。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为第九十六次会议编写一份文件，介绍第XXXVI/1号决定第4段提到的供资模式的备选方案，供资将用于支持数目有限的试点项目，以加强针对《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物质的区域大气监测，并遵循为维也纳公约所涉研究和系统性观测活动供资的普通信托基金咨询委员会就新的监测设施的地点和建立工作提出的科...
	6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基金秘书处28F 编写的文件，并请基金秘书处参考第九十六次会议就该事项的讨论情况，为第九十八次会议做准备：
	61. 执行委员会决定考虑在第九十八次会议上为加强对《蒙特利尔议定书》受控物质区域大气监测的三个试点项目设立一个供资窗口，同时考虑到将由基金秘书处编制的上述文件和信息（第96/56号决定）。
	6. 化工生产行业分组

	62. 化工生产行业分组在第九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十六次会议的间隙举行了会议，并编写了一份报告供每次所涉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29F
	63.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2023年中国氟氯烃生产行业核查报告、中国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第二次付款执行进度报告和第三次付款供资申请（见下文第68段），并根据分组的建议通过了一系列与中国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有关的决定（第95/93号和第95/94号决定）。
	64. 此外，执行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通过世界银行提交了2023年中国氟氯烃原料应用情况调查报告，并决定将与中国HFC-23相关事项的进一步审议推迟到执行委员会下次会议（第95/95号决定）。
	6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中国政府通过世界银行提交的中国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中关于HFC-23相关事项的最新情况。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在氟氯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范围内编写一份报告，供化工生产行业分组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其中概述近期与此项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信息，同时考虑到将于2025年在中国举行的相关国际科学讲习班的成果。执行委员会还邀请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合作，研究HFC-23的转型过程经济性和更广泛应用，并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提交关于该研究成果的报告（第96/58号决定）。
	C. 项目、执行和监测
	1. 本报告所述期间核准的项目和活动

	66. 执行委员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核准了369个新的项目和活动，计划通过其淘汰1,853 ODP吨HCFCs产量和消费量以及6,680公吨（12,666,980吨二氧化碳当量）氢氟碳化物消费量，资金数额为153,377,977美元，其中包括16,865,882美元的机构支助费用，如下文表4所示。
	6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和第九十六次会议在审议了建议一揽子核准的项目文件30F 和建议个别审议31F 的项目文件后，核准了以下概述的项目和活动。
	(a) 投资项目

	6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核准了为17个单独国家和一组12个国家提供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付款（第95/34号、第95/40号、第95/44至95/47号、第95/49号、第95/51号、第95/52号和第95/55号决定）、为5个国家提供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第一次付款（第95/41号、第95/42号、第95/48号、第95/50号和第95/57号决定）以及为3个国家提供的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三阶段第一次付款（第95/53号、第95/54号和第95/56号决定）。如上文在讨论化工生产问...
	69. 执行委员会核准了一项个别项目提案，该提案涉及在一个国家为引入低或零全球升温潜能值氟氯烃替代品以及保持制冷维修行业能效而增加的活动（第95/34号决定）。
	7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原则上核准了14个单独国家和一组12个国家的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并核准了以上每一项的第一次付款（第95/59至95/61号、第95/63号、第95/65至95/67号、第95/69至95/75号和第95/77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根据第91/65号决定核准为三个国家举办一个试点项目，每个项目均涉及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背景下保持或提高替代技术和设备的能效（第95/62号、第95/64号和95/76号决定）。执行委员会核准了两个国家的氢氟碳化物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将...
	73. 此外，关于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背景下保持或提高能效的独立试点项目，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还根据第91/65号和第94/60号决定核准了一个国家的一个投资和非投资活动混合项目，并根据第91/65号决定核准了4个国家的4个非投资项目（第95/78至95/82号决定）。执行委员会商定不审议第六个项目提案。
	7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原则上核准了八个国家的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同时核准了各计划项下的第一次供资付款（第96/37至96/40号决定及第96/42至96/45号决定）。此外，作为例外，并在不开创先例的情况下，执行委员会核准了用以支持一个国家的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第一次付款执行计划中各项活动的供资，但有一项谅解，即在审议基加利执行计划整个第一阶段以供执行委员会核准时，这笔资金将纳入该计划第一阶段（第96/41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根据第91/65号决定，为四个国家核准了涉及在逐步减少...
	(b) 非投资活动

	7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核准了除一项之外的所有其他非投资供资申请。这些申请是为以下活动的供资提出的：编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编制基加利执行计划和/或投资相关活动、延长体制建设项目、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扶持活动、编制能效试点投资项目、编制受控制物质废料储存的国家清单以及制定这些储存的管理计划。这些申请是在以下文件中提出的：双边合作32F  以及开发署、33F  环境署、34F  工发组织35F 和世界银行36F 的2024年工作计划修正案（第95/34号和第95/35号至...
	7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核准了所有申请，但一项非投资性供资申请除外。这些供资申请涉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三阶段筹备工作、编制基加利执行计划投资项目、为最终用户编制能效循环基金项目、延长体制强化项目、为一国家臭氧机构遭受毁灭性火灾后重建的体制建设提供紧急援助、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赋能活动、编制能效试点项目、国家废物受控物质库存清单编制及管理计划制定、选定第5条国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协定合规性核查，以及国家臭氧干事与能效政策制定者结对合作的全球技术援助项目（第二阶段）。相关申请详见双边合作文...
	(c) 2025年环境署履约协助方案预算

	7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环境署履约协助方案（CAP）2024 年进度报告和 202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42F  执行委员会破例核准了该次会议报告的附件所载2025年履约协助方案的活动和预算，43F  供资数额为11,191,331美元，加上8%的机构支助费用，即895,306美元，但有一项谅解，即根据第47/24号决定，未来履约协助方案预算的增幅将保持在3%以内。执行委员会请环境署在向2025年第一次会议提交项目第二阶段时提交最后报告，详细说明旨在将国家臭氧干事与国家能效政策制定者...
	(d) 开发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单位费用

	7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根据申请核准了开发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2025年核心单位预算44F （第95/84号决定）。
	2. 执行和报告
	(a) 国家方案数据和履约前景

	7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45F  和第九十六次会议46F 审议了关于国家方案数据和履约前景的文件。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请相关执行机构继续协助各自援助的国家政府澄清其2023年国家方案数据与第7条数据之间的差异。执行委员会还请基金秘书处就没有提交国家方案数据报告的问题致函6个国家（第95/6号决定）。
	8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新的在线国家方案数据报告系统已于2025年1月1日正式启用，核准了国家方案数据报告D节和E节的修订格式47F ，并请基金秘书处更新国家方案数据报告实用手册，以反映这些修订内容（第96/3号决定）。
	(b) 提交付款申请方面的拖延

	81.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48F 和第九十六次会议49F 审议了关于提交付款申请方面的拖延的报告，并请基金秘书处致函相关国家政府，通报就这些会议的报告相关附件中所述提交付款申请方面的拖延做出的决定。50F  然而，执行委员会注意到，相关执行机构已表示，提交多年期协定付款申请方面的拖延不会对各国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产生影响，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相关国家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控制措施违约（第95/26号和第96/20号决定）。
	(c) 进度报告

	8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多边基金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合并进度报告。51F  执行委员会还注意到各双边机构（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政府）、52F  开发署、53F  环境署、54F  工发组织55F  和世界银行56F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进度报告。执行委员会核准了所有进度报告中与存在特定问题的进行中项目有关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会议报告的相关附件。57F  执行委员会还采取了其他一些行动，例如延长两个项目的完成日期和取消一个项目；请双边机构...
	(d) 现状报告和关于有具体报告要求的项目的报告

	83.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58F  和第九十六次会议59F 审议了一些文件所载现状报告和关于有具体报告要求的项目的报告。
	8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就以下事项提交的报告和信息：六个国家的不存在任何涉及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未决政策、费用或其他问题的项目；一个国家为保持能效所增加的活动；一个国家关于改变已核准项目的技术的申请。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与九个国家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相关的项目和两个国家为保持能效而增加的活动。执行委员会注意到所提供的报告和资料并商定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将一些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特定付款的执行工作从一个执行机构移交另一个执行机构、延长某些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付款的执...
	85. 第九十五次会议个别审议了以下两个项目：布基纳法索基加利执行计划第一阶段；约旦Petra Engineering Industries公司的一个大型商用单体屋顶空调机生产设施从氢氟碳化物改为丙烷的项目。执行委员会注意到相关报告，核准了布基纳法索政府的以下申请：不再建立碳氢化合物制冷剂分销中心，代之以建立氟氯烃、氢氟碳化物和混合制冷剂的回收、再循环和再生中心，费用不变（第95/22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邀请工发组织代表约旦政府向第九十六次会议提交一份提案，使Petra Petra Engine...
	8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还审议了第94/11号决定要求提交的一份报告，其内容是如何实施对执行机构移交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用于该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资金进行管理的总体原则。62F  执行委员会要求开发署、工发组织和环境署作为相关行业计划的牵头机构，在中国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第二阶段的工业和商用制冷和空调行业计划、溶剂行业计划、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行业计划、房间空调机制造和热泵热水器行业计划、制冷和空调维修行业计划以及国家扶持方案中试行应用UNEP/OzL.Pro/ExCom/95...
	8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单独审议了以下三项议题：尼加拉瓜政府提出的取消正在进行的项目的请求、洪都拉斯关于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的背景下维持和/或提高替代技术和设备能效的试点项目，以及约旦关于Petra工程工业公司生产400千瓦以下大型商用单元式屋顶空调机的设施从氢氟碳化物转换为丙烷的项目报告。执行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报告，请工发组织在第九十七次会议上澄清工发组织正在尼加拉瓜执行的项目的状况，并请基金秘书处就多边基金支助的项目的相关事项与尼加拉瓜政府保持后续联系（第96/15号决定）。执行委员会注...
	(e) 综合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8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2024年项目完成情况报告（第二部分）63F ，并在第九十六次会议上审议了2025年综合项目完成情况报告。64F 执行委员会在每次会议上请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在随后的会议上提交多年期协定和具体项目的尚未提交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或说明未能提交报告的理由。执行委员会请牵头执行机构和合作执行机构继续密切协调工作，完成各自在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负责的部分，以协助牵头执行机构及时提交报告，并请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确保在提交的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中纳入相关和有用的信息，包括性别平等...
	(f) 执行机构的绩效

	89.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根据各执行机构2023年业务计划对其绩效进行的评价。65F  所有执行机构对其2023年绩效的量化评分都至少为80分（满分100分）。开发署、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2023年的量化绩效与2022年相比有所提高。然而，趋势分析表明，2023年，执行机构在某些指标上的绩效与2022年相比并未提高。执行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双边机构和执行机构进行努力，就自己提供的服务被认为不够令人满意的方面与各自对接的国家臭氧机构进行了公开和建设性的讨论，而且它们与有关国家臭氧机构进行的...
	D. 评价

	9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2024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执行情况年度报告，66F  并核准了修订后的2025年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67F  同时注意到，从2025年第一次会议开始，将每年提交综合项目完成情况报告（第95/11号决定）。
	91. 此外，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对多边基金评价职能所做外部评估的最后报告，68F 并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编写管理层可能对评估做出的回应，包括多边基金的评价政策，供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编写时应考虑到执行委员会成员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69F  这样一项政策的提纲草案70F 以及外部评估最后报告中的建议（第95/8号决定）。
	9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核准了对多边基金评价职能的外部评估的管理层回应71F 和对多边基金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评价政策。72F 执行委员会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编写一份概念说明，说明建立跟踪和报告评价报告核准建议执行情况的后续系统的可能情况，包括在线数字工具的潜在使用；落实执行委员会表示支持的行动；并在关于评价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中，向执行委员会报告这些行动的执行进展。执行委员会请基金秘书处根据评价政策，最终决定高级评价干事的职权范围，并鼓励秘书处以及双边和执行机构应要求参与评价，...
	93. 执行委员会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审议了评价环境署履约协助方案的案头研究，73F 并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考虑到执行委员会成员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74F  臭氧行动方案和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分别向第九十六和九十七次会议提交的报告以及相关讨论和决定，在第九十七次会议上提交对履约协助方案进行一次深入全面评价的经过更新的工作范围（第95/9号决定）。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环境署臭氧行动方案关于执行关于评价国家臭氧干事区域网络的最终报告中所载路线图的最新进展情况。75F
	94.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注意到评价回收、再循环和再生项目的案​​头研究的工作范围，76F  并请高级监测和评价干事在对回收、再循环和再生项目进行评价时考虑到执行委员会成员在第九十五次会议上就此事项发表的意见77F （第95/10号决定）。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注意到评价回收、再循环和再生项目的案​​头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78F
	95.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核准了以下两项案头研究的工作范围：一是关于评价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对制定政策、法规和国家战略以保障《蒙特利尔议定书》履约情况及成就可持续性方面贡献的案头研究的工作范围；79F 二是关于评价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下制冷维修行业的培训、能力建设和认证机制的案头研究的工作范围80F （第96/5号和第96/6号决定）。
	E. 业务规划和财务事项
	1. 业务规划

	96.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多边基金2026–2026年综合业务计划的最新执行情况，81F  同时注意到提交第九十五次会议的活动费用总额（第95/25号决定）。
	97.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还审议了《多边基金2025–2027年综合业务计划》。82F  执行委员会在做出一些调整后核可了《2025–2027年综合业务计划》，同时指出，核可该计划并不意味着核准其中所列项目或这些项目的供资数额或吨数（第95/27号决定）。委员会还审议了各双边机构（澳大利亚、捷克、法国、德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83F 开发署、84F  环境署、85F  工发组织86F  和世界银行87F  的《2025–2027年业务计划》。执行委员会注意到这些计划，核准了该...
	98.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多边基金2025-2027年综合业务计划》的最新执行情况，89F 并注意到提交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活动的总金额（第96/19号决定）。
	2. 财务事项
	(a) 多边基金收支情况

	99. 截至2025年5月22日，多边基金的总收入，包括现金付款、所持本票、双边捐款、赚取的利息和杂项收入，共计5,058,161,009美元，拨款总额，包括准备金，为4,464,442,424美元。因此，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可用余额为593,718,585美元。90F
	(b) 捐款和资金发放、余额和资金以及账目和预算情况

	100.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审议了财务主任关于捐款和资金发放情况的报告、91F  关于余额和可用资金情况的报告、92F  多边基金2023年决算账目93F 和2023年的账户核对，94F 并请缔约方、执行机构、财务主任和主任采取相关行动（第95/1至95/4号决定）。执行委员会还审议了经核准的基金秘书处2025、2026和2027年拟议预算，95F  并核准了基金秘书处2025年订正预算、2026年订正预算和2027年拟议预算（第95/5号决定）。
	101.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财务主任关于收支情况的报告96F 及关于余额和资金供应情况的报告97F ，并请缔约方、执行机构、财务主任和主任采取相关行动（第96/1号和第96/2号决定）。
	102.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和第九十六次会议还请财务主任以相关政府的双边捐款冲抵所涉会议核准的双边项目费用（第95/33号和第96/25号决定）。
	F. 多边基金秘书处的活动

	103.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98F 和第九十六次99F 会议赞赏地注意到关于基金秘书处自上次会议以来所开展活动的报告。执行委员会在两次会议上都获悉了知识管理系统的开发进度。
	104. 1991年起直至第九十六次会议，已核准10,198个项目和活动（不包括撤销项目和移交的项目）。根据预测，通过执行这些项目将消除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总量达488,766 ODP吨。然而，实际淘汰的ODP吨数为498,605 ODP吨（包括消费量和生产量），表明通过迄今已完成的项目实现的淘汰量超过了预期数量。此外，截至同一日期，已核准逐步减少12,180公吨（23,007,785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氢氟碳化物消费量，并且已实际减少了895公吨（1,275,709吨二氧化碳当量）。下文表5开列了多边...
	表5
	多边基金自成立以来为每个区域和行业核准的淘汰量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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